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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102][bookmark: _Toc15377196][bookmark: _Toc15396599]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1、 [bookmark: _Toc14087]部门职责
1.负责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和指导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2.拟订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规范性文件，组织编制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3.负责组织、指导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牵头组织编制综合应急防灾减灾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负责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并落实，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设。
4.牵头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负责信息传输渠道的规划和布局，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5.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承担全区应对一般及以上灾害指挥部工作，综合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负责组织一般及以上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6.统一协调指挥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
7.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定负责消防、森林火灾扑救、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依法依规统筹指导各地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和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8.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区委、区政府相关规定负责消防工作，组织和指导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等工作。
9.负责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承担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指导协调森林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
10.负责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组织和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
11.依法承担区政府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责任，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区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
12.按照分级、属地原则，依法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协助做好中/省、市在安居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13.承担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准入管理责任。
14.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
15.开展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组织参与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的跨区域救援工作。
16.制定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
17.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和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18.牵头短期气候预测、气候灾害的检测、评估业务，负责人工影响天气的开展和协调工作，承担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情况的统计、效益评估等工作，承担有关决策气象服务工作，为专业气象服务，提供基础性产品。
19.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依法治理等工作 。
20.完成区委和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bookmark: _Toc15396601][bookmark: _Toc15377200][bookmark: _Toc18108]二、机构设置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为区人民政府全额拨款正科级直属行政机构。下属二级单位3个，其中行政单位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1个，其他事业单位2个。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下属二级预算单位0个，其中行政单位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
[bookmark: _Toc15377204][bookmark: _Toc17521][bookmark: _Toc15396602]
第二部分 2024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1、 [bookmark: _Toc31429][bookmark: _Toc15396603][bookmark: _Toc15377205]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度收入、支出总计均为991.61万元整。与2023年度相比，收入、支出总计各减少166.45万元，下降14.37%。主要变动原因是2024年项目支出同比减少，如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专项资金2023年投入186.792万元，2024年投入146万元，同比减少40.792万元整。


（图1：收入、支出决算总计变动情况图）（柱状图）

2、 [bookmark: _Toc15377206][bookmark: _Toc26532][bookmark: _Toc15396604]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22245]2024年度本年收入合计991.6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985.75万元，占99.41%；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86万元，占0.59%。


（图2：收入决算结构图）（饼状图）

3、 [bookmark: _Toc15396605][bookmark: _Toc30514][bookmark: _Toc15377207]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23821]2024年度本年支出合计991.6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37.70万元，占54.22%；项目支出453.91万元，占45.78%。

（图3：支出决算结构图）（饼状图）

[bookmark: _Toc15396606][bookmark: _Toc25703][bookmark: _Toc15377208]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计均为991.61万元整。与2023年度相比，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计各减少166.45万元，下降14.37%。主要变动原因是2024年项目支出同比减少，如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专项资金2023年投入186.792万元，2024年投入146万元，同比减少40.792万元整。

（图4：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计变动情况）（柱状图）

[bookmark: _Toc15367][bookmark: _Toc15377209][bookmark: _Toc15396607]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25292][bookmark: _Toc15377210]（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85.75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99.41%。与2023年度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减少122.31万元，下降11.04%。主要变动原因是2024年项目支出同比减少，如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专项资金2023年投入186.792万元，2024年投入146万元，同比减少40.792万元整。


（图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柱状图）
[bookmark: _Toc15377211][bookmark: _Toc16762]（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85.75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4.50万元，占6.54%；卫生健康支出26.98万元，占2.74%；住房保障支出34.65万元，占3.5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859.62万元，占87.20%。

（图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饼状图）
[bookmark: _Toc22697][bookmark: _Toc15377212]（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bookmark: _Toc15377213][bookmark: _Toc15378460][bookmark: _Toc15377444][bookmark: _Toc13541]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985.75万元，完成预算100.00%。其中：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款）行政单位离退休01（项）: 支出决算为12.45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款）事业单位离退休02（项）: 支出决算为2.16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05（项）: 支出决算为47.08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9（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9（项）:支出决算为2.81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2.卫生健康支出210（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款）行政单位医疗01（项）:支出决算为13.10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卫生健康支出210（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款）事业单位医疗02（项）:支出决算为8.87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卫生健康支出210（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款）公务员医疗补助03（项）:支出决算为5.01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3.住房保障支出221（类）住房改革支出02（款）住房公积金01（项）：支出决算为34.65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4.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应急管理事务01（款）行政运行01（项）：支出决算为278.88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应急管理事务01（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02（项）：支出决算为4.93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应急管理事务01（款）灾害风险防治04（项）：支出决算为20.00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应急管理事务01（款）安全监管06（项）：支出决算为50.00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应急管理事务01（款）应急救援08（项）：支出决算为4.69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应急管理事务01（款）事业运行50（项）：支出决算为132.69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应急管理事务01（款）其他应急管理支出99（项）：支出决算为148.03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自然灾害防治06（款）森林草原防灾减灾02（项）：支出决算为10.00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自然灾害救灾及恢复重建支出07（款）自然灾害救灾补助03（项）：支出决算为183.00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其他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99（款）其他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99（项）：支出决算为27.40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bookmark: _Toc15396608][bookmark: _Toc18570][bookmark: _Toc15377214]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537.70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481.56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
[bookmark: _Toc15377215][bookmark: _Toc11135][bookmark: _Toc15396609]公用经费56.14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等。
七、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16][bookmark: _Toc9248]（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3.36万元，完成预算100%，较上年度减少0.30万元，下降8.11%。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bookmark: _Toc9259][bookmark: _Toc15377217]（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4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0.86万元，占25.6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2.50万元，占74.40%。具体情况如下：

（图7：“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结构）（饼状图）
1.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0万元整。完成预算100%。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次，出国（境）0人。因公出国（境）支出决算与2023年相比未发生变化。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86万元,完成预算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比2023年度减少0.30万元，下降25.55%。主要原因是本年公务用车维修费用支出减少。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整。全年按规定更新购置公务用车0辆，其中：轿车0辆、金额0万元，越野车0辆、金额0万元，载客汽车0辆、金额0万元整。截至2024年12月31日，单位共有公务用车1辆，其中：轿车0辆、越野车0辆、载客汽车0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0.86万元整。主要用于应急保障用车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2.50万元，完成预算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与2023年度同比不变。其中：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2.50万元，主要用于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国内公务接待67批次，317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共计支出2.50万元，具体内容包括：接待副市长一行莅安调研X波段双偏振雷达选址工作、迎接四川省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综合督查第八组莅安督导工作、接待市应急局组织专家复核化工园区安全风险等级等。
[bookmark: _Toc15377218][bookmark: _Toc15396610][bookmark: _Toc15091]外事接待支出0万元整。外事接待0批次，0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共计支出0万元整。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86万元整。占本年支出合计的0.59%。与2023年度相比，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减少44.14万元，下降88.28%。主要变动原因是2024年项目支出同比减少，如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专项资金2023年投入186.792万元，2024年投入146万元，同比减少40.792万元整。
9、 [bookmark: _Toc29653][bookmark: _Toc15377219][bookmark: _Toc1539661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整。
10、 [bookmark: _Toc15396612][bookmark: _Toc19380][bookmark: _Toc15377221]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3575][bookmark: _Toc15377222]（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4年度，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56.14万元，比2023年度减少6.10万元，下降9.80%。主要原因是2023年追加的安可资金项目因功能分类为行政运行，故计入公用经费中，导致2023年公用经费金额偏高，2024年同比下降。
[bookmark: _Toc15377223][bookmark: _Toc13632]（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4年度，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政府采购支出总额4.7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4.76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整。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
[bookmark: _Toc15377224][bookmark: _Toc21020]（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共有车辆1辆，其中：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其他用车1辆，其他用车主要是用于气象人工影响天气特种作业。单价100万元以上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
[bookmark: _Toc27789]（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区应急局在2024年度预算编制阶段，组织对安全生产监管项目经费（安办运转）项目开展了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对15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过程中，选取15个项目开展绩效监控。
组织对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资本资产、债券资金等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形成区应急管理局部门整体（含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2023年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项资金、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等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其中，区应急管理局部门整体（含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1.72分，绩效自评综述：区应急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规范，整体评价良好；2023年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1.5分，绩效自评综述：2023年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项目申报依据充分，程序规范，预算编制合理，资金到位及时，资金分配合理，管理制度健全，资金支出进度合理，项目计划内容均已按照预期目标基本完成，评价等级为“优”；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5分，绩效自评综述：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申报依据充分，程序规范，预算编制合理，资金到位及时，资金分配合理，管理制度健全，资金支出进度合理，项目计划内容均已按照预期目标基本完成，评价等级为“优”；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项资金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1.15分，绩效自评综述：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依据充分，程序规范，预算编制合理，资金到位及时，资金分配合理，管理制度健全，资金支出进度合理，项目计划内容均已按照预期目标基本完成，评价等级为“优”；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5分，绩效自评综述：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申报依据充分，程序规范，预算编制合理，资金到位及时，资金分配合理，管理制度健全，资金支出进度合理，项目计划内容均已按照预期目标基本完成，评价等级为“优”；省级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年）项目补助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88分，绩效自评综述：通过对省级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年）项目补助）项目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我局重点提升安居区专职消防救援站建设、应急指挥信息化系统完善及乡镇"一主两辅"救援力量装备配备水平，评论结论为“良”；应急指挥大厅运行维护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6.29分，绩效自评综述：通过对应急指挥大厅运行维护经费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经费的使用提升全区应急指挥、调度、协同作战的综合应急能力，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受益群众满意度达98%，评论结论为“好”；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5分，绩效自评综述：通过对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项资金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围绕《遂宁市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20—2022年）》和安全生产"五预"机制建设要求，通过专项资金投入，实现全区16个镇（街道）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率100%、应急救援响应时效提升40%的核心目标。，评论结论为“优”；气象减灾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9.15分，绩效自评综述：通过对气象减灾经费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经费的使用提高公众应急知识与技能水平，增强全民应急知识，减少了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受益群众满意度达95%，评论结论为“好”；遂宁市安居区乡镇级片区应急体系专项规划编制服务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5分，绩效自评综述：通过对乡镇级片区应急体系专项规划编制服务项目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完成覆盖全区乡镇级片区的应急体系专项规划编制，形成系统化、可操作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方案，提升片区应对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的能力，实现与市级应急体系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的有机衔接。，评论结论为“优”；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转型发展补助资金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绩效自评综述：通过财政资金引导，推动辖区烟花爆竹企业安全有序退出或转型，实现产业升级与安全风险化解双重目标；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补助资金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绩效自评综述：通过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补助资金项目的实施，安居区自然灾害风险应急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信创资金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5分，绩效自评综述：通过对信创资金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经费的使用保障了我局应急工作运转，工作人员满意度达100%，评论结论为“好”；安全生产监管项目经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81.5分，绩效自评综述：通过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经费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经费的使用提高了群众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减少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维护了安居区的安全稳定，受益群众满意度达95%，评论结论为“好”；应急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及标志购置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5分，绩效自评综述：通过对应急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及标志购置费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经费的使用实现全区应急管理执法人员着装规范率100%，提升执法队伍规范化、专业化形象，保障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实施所需的装备基础，工作人员满意度达100%，评价结论为“优”；森林防灭火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4分，绩效自评综述：通过对森林防灭火经费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经费的使用加强应急知识宣传培训教育体系建设，提高公众应急知识与技能水平，增强全民应急知识。受益群众满意度达100%，评论结论为“好”。绩效自评报告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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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396613][bookmark: _Toc15377225][bookmark: _Toc3735]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2.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3.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款）行政单位离退休01（项）：指行政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款）事业单位离退休02（项）：指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05（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9（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9（项）：指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8.卫生健康支出210（类）行政单位医疗11（款）行政单位医疗01（项）:指财政部门安排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9.卫生健康支出210（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款）事业单位医疗02（项）:指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10.卫生健康支出210（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款）公务员医疗补助03（项）:指财政部门安排的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
11.城乡社区支出212（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08（款）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支出16（项）:指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农业农村直接相关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的支出。
12.住房保障支出221（类）住房改革支出02（款）住房公积金01（项）：指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13.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应急管理事务01（款）行政运行01（项）：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14.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应急管理事务01（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02（项）：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15.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应急管理事务01（款）灾害风险防治04（项）：指组织、指导、协调各类风险灾害防范治理方面的支出。
16.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应急管理事务01（款）安全监管06（项）：指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管理和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方面支出。
1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应急管理事务01（款）应急救援08（项）：指安全生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方面的支出。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应急管理事务01（款）事业运行50（项）：指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应急管理事务01（款）其他应急管理支出99（项）：指上述项目以外其他应急管理方面的支出。
20.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自然灾害防治06（款） 森林草原防灾减灾02（项）：指防治森林草原火灾、自然水旱灾害等发生的支出。
21.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自然灾害救灾及恢复重建支出07（款）自然灾害救灾补助03（项）：支用于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的支出。
2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24（类）其他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99（款）其他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99（项）：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的支出。
23.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4.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25.“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6.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bookmark: _Toc15396614][bookmark: _Toc18195]
第四部分 附件

[bookmark: _Toc10693]附件1
部门预算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
安居区应急管理局为区人民政府全额拨款正科级直属行政机构，内设股室四个：综合股、安全监督股、应急救援股，气象与救灾股。下属二级单位3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1个：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其他事业单位2个：应急和安全生产信息中心、应急服务保障中心。
（2） 机构职能。
1、负责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和指导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2、拟订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规范性文件，组织编制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3、负责组织、指导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牵头组织编制综合应急防灾减灾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负责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并落实，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设。
4、牵头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负责信息传输渠道的规划和布局，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5、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承担全区应对一般及以上灾害指挥部工作，综合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负责组织一般及以上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6、统一协调指挥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
7、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定负责消防、森林火灾扑救、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依法依规统筹指导各地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和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8、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区委、区政府相关规定负责消防工作，组织和指导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等工作。
9、负责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承担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指导协调森林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
10、负责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组织和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
11、依法承担区政府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责任，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区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
12、按照分级、属地原则，依法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协助做好中/省、市在安居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13、承担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准入管理责任。
14、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
15、开展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组织参与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的跨区域救援工作。
16、制定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
17、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和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18、牵头短期气候预测、气候灾害的检测、评估业务，负责人工影响天气的开展和协调工作，承担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情况的统计、效益评估等工作，承担有关决策气象服务工作，为专业气象服务，提供基础性产品。
19、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依法治理等工作 。
20、完成区委和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人员概况。
截至2024年末，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编制人数24名，年末实有人员25人，其中公务员8人，参公人员4人，机关工勤1人，事业人员12人（其中事业工勤4人）。
二、部门资金收支情况
（一）收入情况。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2024年年初预算收入为869.26万元，调整后的全年预算收入为991.61万元，与决算报表收入数据一致，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985.75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86万元整。
（二）支出情况。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2024年年初预算支出为869.26万元，调整后的全年预算支出为991.61万元，与决算报表支出数据一致，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4.5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6.98万元、城乡社区支出5.8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34.65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859.62万元整。
（3） 结余分配和结转结余情况。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2024年无结转结余资金。
三、部门预算绩效分析
（一）部门预算总体绩效分析。根据部门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总体绩效”涉及二、三级指标进行逐项绩效分析并评分，依次包括履职效能、预算管理、资产管理、采购管理、财务管理等情况。
1.履职效能。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中选定4-6个核心职能目标，对职能目标完成效果情况绩效分析。
2024年，遂宁市安居区信访局设定部门整体绩效目标14个，职能目标完成效果情况绩效分析如下：
（1）气象站点维护＝39个：2024年度我局实际维护气象站点39个。
（2）完成安全生产培训≥3次/年：开展森林扑火应急演练及突发事件现场指挥官制度培训32次，参训人数达700余人次。严格落实“一月一主题”普法宣传要求，扎实开展“3.30”森林草原防灭火警示日、“5.12”防灾减灾宣传周、“10.13”防灾减灾日等主题教育活动。
（3）2023-2024年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人数：及时发放救灾物资，2024年全区先后遭受了两次洪涝灾害，区减灾委办公室及时发放棉被1400床、防寒服200件、棉大衣200件，有效保障了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4）安全生产培训、安全生产宣传完成率≥95%：2024年度我局各安全生产培训、安全生产宣传均及时完成。
2.预算管理。围绕预算编制质量、单位收入统筹、支出执行进度、预算年终结余、严控一般性支出进行绩效分析。
预算编制质量：2024年度我局无预算调整资金。年初预算编制合理，考虑到了全年的业务需求和可能的变化因素，为部门的运行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单位收入统筹方面，收入严格按照区财政局预算批复收入，统一收入，安排各项支出，年度内无预算调整；预算编制质量自评8分。
预算执行进度方面：2024年我局中省转移支付资金1至12月预算数620.40万元，实际支出数215.34万元；专项预算项目1至12月预算数238.57万元，实际支出数238.57万元；2024年无专项债券资金项目；根据指标自评得7.04分。
预算年终结余方面：2024年度我局无年终结转结余，自评得8分。
严控一般性支出方面：2024年度我局一般性支出财政拨款年初预算985.74万元，2023年度一般性支出财政拨款年初预算1108.06万元，较上年减少11.04%；自评得3.5分。2024年度我局一般性支出财政拨款预算执行985.74万元，2023年一般性支出财政拨款预算执行1108.06万元，较上年较上年减少11.04%；自评得1.5+1=2.5分。
3.资产管理。围绕人均资产变化率、资产利用率、资产盘活率进行绩效分析。
（1）人均资产变化率：2024年行政事业单位人均占有资产=9283410.67/25，2023年行政事业单位人均占有资产=7277124.14/25，人均资产变化率-21.61%，Y≤N,自评得3分。
（2）资产利用率：2024年我局超最低使用年限的办公家具账面原值56900.00元，办公家具账面原值339900.05元；超最低使用年限的办公设备账面原值382590.76元，办公设备账面原值5907047.52元；根据公式，=(56900.00/339900.05*100%*1.5)+(382590.76/5907047.52*100%*1.5)=1.25分。
（3）资产盘活率：2024年度，我部门/单位无闲置资产，2023年度无闲置资产，自评得3分。
总体上，2024年我局加强资产配置预算编制和资产报表的统计报告工作，对购置、调入的资产进行验收、登记入账，对经报批处置的资产调整资产和财务台账，及时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登记，做到账卡相符、账账相符、账实相符，保障资产信息清晰完整。
4.采购管理。围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采购执行率进行绩效分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我局政府采购计划支出47593.00元、实际完成支出47593.00元，采购执行率100%，主要为采购办公设备资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在政府采购管理方面的表现优秀，政府采购程序合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操作；采购需求制定合理，符合部门业务需求；采购过程公开透明，保证了公平竞争。政府采购管理有效地降低了采购成本，提高了采购效率；自评得6分。
5.财务管理。围绕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岗位设置、资金使用规范进行绩效分析。
（1）2024年，我局通过检查整改建立2项制度机制，强化预算编制科学性，优化会议费、培训费审批流程，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定期学习财经政策，将法治建设与预算绩效管理结合。
（2）财务岗位设置：2024年度我局财务会计、出纳、会计主管人员明确。
资金使用规范：2024年我局预算数（含调剂）1396.68万元，实际支出991.61万元，预算完成率71.00%，项目实际支出453.91万元，每笔资金支出规范，无违规、超标准支出情况。
（二）部门预算项目绩效分析。填报以下数据，并根据部门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项目绩效”涉及二、三级指标进行逐项绩效分析并评分，依次包括项目决策、项目执行、目标实现等情况。
常年项目绩效分析。该类项目总数11个，涉及预算总金额238.57万元，1—12月预算执行总体进度为100%，其中：预算结余率大于10%的项目共计0个。
阶段（一次性）项目绩效分析。该类项目总数4个，涉及预算总金额620.40万元，1—12月预算执行总体进度为52.84%，其中：预算结余率大于10%的项目共计0个。
1.项目决策。围绕决策程序、目标设置、项目入库进行绩效分析。
（1）决策程序：2024年我局15个项目，包括11个县区级资金项目238.57万元，4个中央和省、市资金项目620.40万元，12个区级资金项目均为延续性项目，不属于事前绩效评估范围，4个中央和省、市资金项目已开展事前及评估，自评得4分。
（2）目标设置：根据“该项指标得分=4-绩效目标与计划期内的任务量、预算安排不相匹配的部门预算阶段项目（含一次性项目）数量÷部门预算阶段项目（含一次性项目）总数×100%×4。若无部门预算阶段项目（含一次性项目），则抽评涉及核心业务、资金量大的其他部门预算项目，下同”评分标准，我局2024年15个项目（11个县区级资金项目238.57万元，4个中省资金项目620.40万元）绩效目标与计划期内的任务量、预算安排均相匹配，自评得4分。
（3）项目入库：2024年我局15个项目（11个县区级资金项目238.57万元，4个中省资金项目620.40万元）均以预算指标形式下达，县区级资金已入区财政局库，中央和省、市资金项目已入省资金项目库，自评得4分。
2.项目执行。围绕资金执行同向、项目调整、执行结果进行绩效分析。
（1）执行同向：我局2024年15个项目（11个县区级资金项目238.57万元，4个中省资金项目620.40万元）实际列支内容与15个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方向均相符，无不不相符项目，自评得4分。
（2）项目调整：2024年我局无预算调整项目，只有预算调剂项目，自评得6分。
（3）执行结果：整体上，2024年度我局项目执行良好，在资金及指标下达后严格按照财政部门批复执行相关项目；2024年度无结转结余项目，自评得4分。
3.目标实现。围绕目标完成、目标偏离、实现效果进行绩效分析。
区级部门2024年度若涉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应在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报告中对完成情况进行梳理阐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绩效自评重点关注企业的运营质量、行业水平等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自评重点关注基金可持续性、区域安全性等情况。
（1）目标完成：根据“该项指标得分=完成绩效目标数量指标的部门预算阶段项目（含一次性项目）数量÷部门预算阶段项目（含一次性项目）总数×100%×6。”指标；2024年度我局完成绩效目标数量指标的部门预算阶段项目（含一次性项目）数量为11个，部门预算阶段项目（含一次性项目）总数为15个，自评得4.4分。
（2）目标偏离：该项指标得分=已完成预期指标值的数量指标中偏离度在30%内的指标个数÷已完成预期指标值的数量指标个数×100%×6。偏离度=|（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设定预期指标值）÷设定预期指标值|。部门预算阶段项目（含一次性项目）绩效目标实际完成值偏离预期指标30%以上（含30%）的，不计分。
2024年度我局完成绩效目标数量指标的部门预算阶段项目（含一次性项目）数量为11个，11个项目均数量指标完成偏离度均未超过30%，部门预算阶段项目（含一次性项目）总数为15个，自评得6分。
（3）实现效果：该项指标得分=完成绩效目标效益指标的部门预算阶段项目（含一次性项目）数量÷部门预算阶段项目（含一次性项目）总数×100%×5。
2024年度我局完成绩效目标效益的部门预算阶段项目（含一次性项目）数量为15个，但4个项目效益指标可量化性低，无法有效、准确评价完成值，此处扣分，自评得2.93分。
（三）绩效结果应用情况。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局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单位整体支出，完成了绩效自评公开。在支出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符合中央八项规定。所有项目都详细制定了方案，严格按方案组织实施，并加强了监督。尤其是在专项经费支出上，我们能专款专用，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无截留、无挪用等现象。完成了年初预算的既定目标任务。实行了先有预算、后有执行、“用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新常态。
[bookmark: _GoBack]我局于2023年10月在“安居区人民政府网”发布《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2023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按要求在财政部门批复后二十日内向社会公开了本部门决算，同时公布了2023年度部门预算整体绩效评价报告和项目绩效评价报告；2023年度我局无财政部门要求绩效整改反馈的情况；公开网址https://www.scanju.gov.cn/gongkai/show/0451c4fa3f096bdaa9dd44746af9d6bd.html。2024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已随年度预算进行公开，公开网站：https://www.scanju.gov.cn/gongkai/show/59e0821d2d0dd6d8727721eabc8795f1.html。
2024年度预算绩效完成情况，目前正在执行中，待随2024年度决算进行公开。
经过每年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对我局今后加强财务管理、提升预算在执行中的约束力、促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分析依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自评得出的问题，我局也将制定整改措施，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努力做到在有限的经费中保障机关正常运转，保质保量完成区委区政府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区应急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规范，整体评价良好，自评得分91.72分。
（二）存在问题。
1.项目绩效目标的细化、量化程度不够。
2.会计科目掌握还不熟悉。
[bookmark: _Hlk110546638]（三）改进建议。
1.加强预算的控制力，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强部门预算管理意识，严格遵守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公用经费根据单位的年度工作重点和项目专项工作规划，本着“厉行节约、保障运转”的原则进行单位预算编制。杜绝一切超预算开支的情况发生，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有限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2.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等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加强财务管理制度，确保财务信息完整性、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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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万元

	部门名称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部门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预算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869.26
	869.26
	0

	年度总体
目标
	负责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工作，完成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应急值守、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工作。负责机关政务值班工作，承担相关专网、机要设备管理以及文电接收、转送工作。;完成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减灾委员会办公室、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等日常工作。

	年度主要
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公用经费	
	保障机关工作正常运转办公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公务接待费、工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费和其他交通费用。			

	
	人员经费
	保障机关人员和临聘人员基本工资、津补贴绩效、奖金等 	。

	
	安全监管和执法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危化、烟花爆竹、工矿贸商行业监管；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含安全生产体验中心运行维护）;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安全隐患排查等				。

	
	应急指挥大厅和应急避难场所运行维护
	保障应急指挥大厅正常运行，维护和新增应急避难场所。

	
	森林防灭火和防汛抗灾工作			

	开展全区森林防灭火宣传培训，承办森林防灭火相关会议，保障森防指办公室正常运行。				

	
	气象减灾
	强化防灾减灾队伍建设；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				。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指标
性质
	绩效指标值
	绩效度量单位
	权重
	实际完成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气象站点维护
	＝
	39
	个
	10%
	39

	
	
	
	完成安全生产培训
	≥
	3
	次/年
	10%
	3

	
	
	
	2023-2024年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人数
	≥
	10000
	人数
	10%
	发放棉被1400床、防寒服200件、棉大衣200件

	
	
	质量指标
	安全生产培训、安全生产宣传完成率
	≥
	95
	%
	5%
	95%

	
	
	
	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拨付率
	≥
	100
	%
	5%
	100%

	
	
	
	气象站点维护完成率
	＝
	100
	%
	5%
	100%

	
	
	
	预算编制准确度
	＝
	90
	%
	5%
	90%

	
	
	时效指标
	各项工作完成及时率
	≥
	95
	%
	5%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不断提高安全、应急防范意识和防灾救灾能力
	定性
	不断提高
	%
	5%
	不断提高

	
	
	
	提高应急救援能力，维护社会稳定
	定性
	及时救援，减少灾害
	%
	5%
	及时救援，减少灾害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公众满意度
	≥
	95
	%
	10%
	9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公用经费控制成本
	≤
	60.22
	万元
	10%
	56.14万元

	
	
	
	人员经费
	≤
	491.04
	万元
	5%
	481.57万元

	
	
	
	项目经费
	≤
	218
	万元
	5%
	453.91万元












附表2
	报表编号：510000_0013zp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3T000007944223-省级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年）项目补助）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实施省级专项资金项目，全面完成《四川省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年）》和《遂宁市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20-2022年）》既定任务
	2024年度我局重点提升安居区专职消防救援站建设、应急指挥信息化系统完善及乡镇"一主两辅"救援力量装备配备水平，实现应急救援设施达标率100%、突发事件响应时效提升30%的核心目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一次性追加省级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年）项目补助）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5.86
	5.86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00
	5.86
	5.86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成3个镇（街道）应急管理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
	≥
	3
	个
	3个
	20
	20
	

	
	
	质量指标
	应急指挥系统实现与市、县、乡三级100%互联互通
	定性
	实现
	%
	实现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时效
	≤
	10
	工作日
	10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重点林区森林火灾航空消防覆盖率提升
	定性
	75%
	
	75%
	20
	20
	

	
	
	可持续发展指标
	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动态管理机制，物资更新周期
	≤
	3
	年
	1年
	10
	3
	3年周期，本年第一年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90
	%
	85%
	10
	5
	无法有效获取针对该项目的群众满意度情况，调查难以执行。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
	10
	万
	5.83万元
	10
	10
	

	合计
	100
	88
	

	评价结论
	通过对省级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年）项目补助）项目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我局重点提升安居区专职消防救援站建设、应急指挥信息化系统完善及乡镇"一主两辅"救援力量装备配备水平，评论结论为“良”。

	存在问题
	专职消防救援站建设、应急指挥信息化系统完善待进一步提升。

	改进措施
	进一步实现应急救援设施达标率100%、突发事件响应时效提升30%的核心目标。

	项目负责人：何家波
	财务负责人：周勇

	报表编号：510000_0013zp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2T000000394225-应急指挥大厅运行维护费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实现视频指挥调度系统部、省、市、县四级贯通目标，保证视频会议、视频调度正常开展。2、通过指挥中心平台联接镇（街道）通信设备（布控球、卫星电话、远程对讲设备）进行图像、音频同步传输到区级综合指挥平台中心，不断提升全区指挥、调度协同作战的综合应急能力。
	完成了布控球、、卫星电话、远程对讲设备等运行维护工作，保障了网络信息平台畅通，提升了全区指挥、调度协同作战的综合应急能力。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0.00
	10.00
	10.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10.00
	10.00
	1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报送突发事件信息
	≥
	38000
	条
	200000
	10
	10
	

	
	
	
	保障网络信息平台畅通
	＝
	3
	套
	3
	10
	10
	

	
	
	
	布控球、、卫星电话、远程对讲设备等运行维护
	＝
	62
	套
	39
	10
	6.29 
	气象站点维护是为39个

	
	
	质量指标
	提升全区指挥、调度协同作战的综合应急能力完成率
	＝
	100
	%
	100%
	5
	5
	

	
	
	时效指标
	在2024年度内完成相关工作
	＝
	1
	年
	1年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做好应急救援通信准备，提高全区应急能力指数
	定性
	提高全区应急能力
	
	提高全区应急能力
	10
	10
	

	
	
	可持续发展指标
	持续提高应急救援意识和能力
	定性
	持续提高应急救援意识和能力
	%
	持续提高应急救援意识和能力
	10
	1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人民群众满意度
	≥
	98
	%
	98%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信息化建设运行维护费
	≤
	10
	万
	10万元
	15
	15
	

	合计
	100
	96.29
	

	评价结论
	通过对应急指挥大厅运行维护经费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经费的使用提升全区应急指挥、调度、协同作战的综合应急能力，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受益群众满意度达98%，评论结论为“好”。

	存在问题
	指标设置关联性较低

	改进措施
	按照实际情况由负责股室设置相关绩效目标指标。

	项目负责人：何家波
	财务负责人：周勇

	报表编号：510000_0013zp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3T000008350176-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落实《遂宁市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20—2022年）》和安全生产"五预"机制建设要求。
	围绕《遂宁市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20—2022年）》和安全生产"五预"机制建设要求，通过专项资金投入，实现全区16个镇（街道）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率100%、应急救援响应时效提升40%的核心目标。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一次性追加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项资金。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00.00
	442.09
	37.02
	8.37%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100.00
	442.09
	37.02
	8.37%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成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平台
	≥
	1
	个
	1个
	20
	20
	

	
	
	质量指标
	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覆盖率
	≥
	90
	%
	90%
	10
	10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
	10
	工作日
	10个工作日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
	=
	100%
	
	100%
	20
	20
	

	
	
	可持续发展指标
	每年开展跨部门联合演练
	定性
	每年开展
	
	2024年已开展
	10
	1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90
	%
	85%
	10
	5
	无法有效获取公众满意度情况，公众对此工作不了解。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应急救援能力提升
	≤
	100
	万
	37.02
	10
	10
	

	合计
	100
	95
	

	评价结论
	通过对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项资金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围绕《遂宁市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2020—2022年）》和安全生产"五预"机制建设要求，通过专项资金投入，实现全区16个镇（街道）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率100%、应急救援响应时效提升40%的核心目标。，评论结论为“优”。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何家波
	财务负责人：周勇

	报表编号：510000_0013zp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3T000007887535-气象减灾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提前预报气象信息，避免或减少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
	完成了气象站点维护和气象防灾减灾宣传培训工作。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提前预报气象信息，避免或减少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2.00
	1.93
	1.93
	100.00%
	10
	9.65
	根据实际完成情况支付资金，剩余资金0.07万元已预算调剂。

	
	其中：财政资金
	2.00
	1.93
	1.93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气象站点维护
	＝
	39
	个
	39个
	15
	15
	

	
	
	质量指标
	减少气象灾害
	≥
	98
	%
	98%
	15
	15
	

	
	
	时效指标
	在2024年度内完成相关工作
	＝
	1
	年
	1
	15
	1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定性
	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增强气象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定性
	增强气象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增强气象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公众满意度
	＝
	100
	%
	95
	10
	9.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
	＝
	2
	万
	1.93
	15
	15
	

	合计
	100
	99.15
	

	评价结论
	通过对气象减灾经费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经费的使用提高公众应急知识与技能水平，增强全民应急知识，减少了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受益群众满意度达95%，评论结论为“好”。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吴明华
	财务负责人：周勇

	报表编号：510000_0013zp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2T000006834063-遂宁市安居区乡镇级片区应急体系专项规划编制服务项目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完成覆盖全区乡镇级片区的应急体系专项规划编制，形成系统化、可操作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方案，提升片区应对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的能力，实现与市级应急体系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的有机衔接。
	2024年度我局完成盖全区乡镇级片区的应急体系专项规划编制。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根据遂安应急〔2024〕43号，一次性追加乡镇级片区应急体系专项规划经费。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20.00
	20.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0.00
	2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输出片区安全生产风险分布图、自然灾害风险分布图等专题图件
	≥
	4
	类
	4类
	20
	20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0
	10
	

	
	
	时效指标
	90日内完成编制
	＝
	90
	日
	82日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片区应对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的能力
	定性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20
	20
	

	
	
	可持续发展指标
	衔接应急体系规划
	定性
	有效衔接
	%
	有效衔接
	10
	1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公众对规划内容的满意度
	≥
	90
	%
	85%
	10
	5
	无法有效获取公众满意度情况，公众对此工作不了解。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规划编制服务费
	≤
	20
	万
	20万元
	10
	10
	

	合计
	100
	95
	

	评价结论
	通过对乡镇级片区应急体系专项规划编制服务项目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完成覆盖全区乡镇级片区的应急体系专项规划编制，形成系统化、可操作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方案，提升片区应对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的能力，实现与市级应急体系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的有机衔接。，评论结论为“优”。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何家波
	财务负责人：周勇



	报表编号：510000_0013zp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2T000005906057-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转型发展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加大专项执法力度。
	2024年度我局继续加强对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对检查中发现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联合相关部门针对安全生产薄弱环节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专项执法，保持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一次性追加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转型发展奖补资金、进度奖、质效奖和烟花爆竹转型工作经费。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120.00
	120.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20.00
	12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测绘面积核实企业
	≥
	20
	家
	26家
	20
	20
	

	
	
	质量指标
	补助企业覆盖率
	≥
	100
	%
	100%
	10
	10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拨付周期
	≤
	10
	工作日
	≤10个工作日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率
	≤
	5
	%
	0%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企业满意度
	＝
	100
	%
	100
	20
	2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转型发展补助资金
	≤
	120
	万
	120
	10
	10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通过财政资金引导，推动辖区烟花爆竹企业安全有序退出或转型，实现产业升级与安全风险化解双重目标。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黄威
	财务负责人：周勇

	报表编号：510000_0013zp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2T000005926612-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实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全面摸清全区地震、地质、气象、水旱、森林火灾等灾害风险隐患底数，建立覆盖全灾种的风险数据库，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科学决策依据。项目周期内完成全区3个街道、16个乡镇的普查全覆盖，数据更新时效性确保不超过2025年12月31日。
	今年以来，全区共摸排五类场所4239家，发现消防安全隐患4120处，截至目前，均整改完毕。深入推进“五预”机制，关口前置，推动安全生产由事后追责向事前预防转型。二是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签订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清单和任务承诺书1627份，确保责任到村（社区）最小单元。强化会商研判及预警，发布火情研判结论35期，启动森林火险黄色预警3次。不断提升“人防和技防”能力，启用森林防火视频监控11个点位，全面加强巡逻巡护，设立358个固定卡点，巡逻巡护4000余人次，收缴火源230余个。持续开展森林防灭火隐患排查整治，消除隐患63个，共计清理林下可燃物346吨，开设防火隔离带506亩。强化应急救援保障，为半专业扑火队伍补充风力灭火机、油锯、防护装备等物资1700余台（套），开展森林扑火应急演练及突发事件现场指挥官制度培训32次，参训人数达700余人次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一次性追加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补助资金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6.90
	6.9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00
	6.90
	6.9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9类承灾体调查
	≥
	9
	类
	9类
	20
	20
	

	
	
	质量指标
	普查数据录入准确率
	≥
	98
	%
	95%
	10
	10
	2024年度我局启用森林防火视频监控11个点位，全面加强巡逻巡护，设立358个固定卡点，巡逻巡护4000余人次，收缴火源230余个。持续开展森林防灭火隐患排查整治，消除隐患63个，共计清理林下可燃物346吨，开设防火隔离带506亩。

	
	
	时效指标
	补助资金拨付周期
	≥
	10
	工作日
	≤10个工作日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灾害风险预警响应时间缩短30%
	≥
	30
	%
	40%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100
	%
	100
	20
	2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转型发展补助资金
	≤
	10
	万
	6.9
	10
	10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通过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补助资金项目的实施，安居区自然灾害风险应急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存在问题
	资金较少

	改进措施
	建议进一步增加自然灾害风险补助资金，加强安居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应急处置能力。

	项目负责人：黄威
	财务负责人：周勇

	报表编号：510000_0013zp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1813785-信创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完成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8台。
	2024年度我局实际完成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8台，支出4.76万元整。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完成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4.76
	4.76
	100.00%
	10
	10
	根据实际完成情况支付资金，剩余资金0.07万元已预算调剂。

	
	其中：财政资金
	0.00
	4.76
	4.76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办公电脑购置
	=
	8
	台
	8
	15
	1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
	95
	%
	100
	15
	15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及时率
	≥
	95
	%
	100
	15
	15
	

	
	效益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金额
	≤
	50000
	元
	47600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应急工作运转
	定性
	有效
	
	有效
	10
	10
	

	
	满意度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内控管理机制健全性
	定性
	好坏
	
	一般
	10
	5
	内控有待及时更新

	
	成本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工作人员满意度
	≥
	95%
	%
	100
	15
	15
	

	合计
	100
	95
	

	评价结论
	通过对信创资金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经费的使用保障了我局应急工作运转，工作人员满意度达100%，评论结论为“好”。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吴明华
	财务负责人：周勇

	报表编号：510000_0013zp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1118253-安全生产监管项目经费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预计投入资金50万元，用于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危化、烟花爆竹、工矿贸商行业监管；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含安全生产体验中心运行维护）等，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落实好省市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安排部署，坚决杜绝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为安居区健康有序高效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
	完成了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危化、烟花爆竹、工矿贸商行业监管；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含安全生产体验中心运行维护）等工作。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0.00
	49.44
	49.44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50.00
	49.44
	49.44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季度安全生产宣传
	＝
	4
	次
	4次
	10
	10
	

	
	
	
	安全生产培训
	＝
	3
	次
	40余次
	5
	5
	

	
	
	
	委托三方机构安全监管
	＝
	1
	批
	1
	5
	5
	

	
	
	
	主题宣传
	＝
	4
	次
	5
	10
	10
	

	
	
	质量指标
	达到安全标准
	＝
	100
	%
	100
	5
	5
	

	
	
	时效指标
	在时限内完成相关工作
	＝
	1
	年
	1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影响率
	＝
	100
	%
	80
	5
	4
	

	
	
	
	落实率
	＝
	100
	%
	80
	5
	4
	

	
	
	
	覆盖面
	＝
	100
	%
	80
	10
	4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人民群众满意度
	＝
	100
	%
	95
	10
	9.5
	人民群众基本满意，未出现安全生产相关事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聘请专家及法律顾问等
	≤
	10
	万
	10
	5
	5
	

	
	
	
	宣传培训资料
	≤
	15
	万
	17
	5
	0
	2024年度实际完成宣传培训40余次，远超设定的绩效目标值，总体宣传培训成本随实际完成情况增加

	
	
	
	培训、培训，宣传等活动产生的劳务、伙食、办公用品等费用
	≤
	15
	万
	7.44
	5
	5
	

	
	
	
	体验中心安保等劳务
	≤
	10
	万
	15
	5
	0
	2024年度体验中心安保等劳务人员增加，成本增加

	合计
	100
	81.5
	

	评价结论
	通过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经费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经费的使用提高了群众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减少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维护了安居区的安全稳定，受益群众满意度达95%，评论结论为“好”。

	存在问题
	经济成本有待进一步细化指标设置，实际工作开展有待调整，节约宣传培训成本。

	改进措施
	进一步强化宣传培训成本控制。

	报表编号：510000_0013zp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1966021-应急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及标志购置费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购置符合国家标准的制式服装及标志
	通过购置符合国家标准的制式服装及标志，实现全区应急管理执法人员着装规范率100%，提升执法队伍规范化、专业化形象，保障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实施所需的装备基础。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遂安应（2024）20号一次性追加应急局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专项资金。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5.00
	5.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0.00
	5.00
	5.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配发春秋常服、执勤服
	≥
	3
	套
	6套
	20
	10
	

	
	
	
	购置臂章、肩章等标志配件
	≥
	1000
	个
	1000个
	10
	10
	

	
	
	质量指标
	服装材质符合《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装备配备标准》
	＝
	100
	%
	100%
	10
	10
	

	
	
	时效指标
	采购合同签订后60日内完成首批交付
	＝
	60
	日
	35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执法队伍规范化、专业化形象
	定性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20
	2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工作人员满意度
	＝
	100
	%
	100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单套服装采购成本控制在遂宁市均价±5%范围内
	≤
	5
	%
	0
	10
	0
	无法有效获取遂宁市市场价

	合计
	100
	95
	

	评价结论
	通过对应急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及标志购置费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经费的使用实现全区应急管理执法人员着装规范率100%，提升执法队伍规范化、专业化形象，保障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实施所需的装备基础，工作人员满意度达100%，评价结论为“优”。

	存在问题
	经济成本有待进一步细化指标设置

	改进措施
	进一步强化成本控制。

	项目负责人：苟祺
	财务负责人：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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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2T000000394069-森林防灭火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应急管理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预计投入资金10万元，用于开展全区森林防灭火宣传培训，承办森林防灭火相关会议，保障森防指办公室正常运行。通过项目实施，加强应急知识宣传培训教育体系建设，提高公众应急知识与技能水平，增强全民应急知识。
	开展了全区森林防灭火宣传培训，承办了森林防灭火相关会议，保障了森防指办公室正常运行。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0.00
	10.00
	10.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10.00
	10.00
	1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制作会议资料
	≥
	10000
	份
	15000份
	5
	5
	

	
	
	
	宣传资料印刷
	≥
	20000
	份
	45000份
	5
	5
	

	
	
	
	开展应急演练
	≥
	1
	场次
	1次
	10
	10
	

	
	
	质量指标
	按质按量完成森林防灭火宣传培训工作
	≥
	98
	%
	100%
	10
	10
	

	
	
	时效指标
	在2024年度内完成相关工作
	＝
	1
	年
	1年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覆盖率
	＝
	100
	%
	80%
	10
	8
	无法有效获取准确数据以评价，指标设置准确性不足

	
	
	
	影响率
	＝
	100
	%
	80%
	10
	8
	无法有效获取准确数据以评价，指标设置准确性不足

	
	
	
	落实率
	＝
	100
	%
	80%
	10
	8
	无法有效获取准确数据以评价，指标设置准确性不足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
	100
	%
	1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森林防灭火相关工作经费
	≤
	10
	万
	99974.5
	10
	10
	

	合计
	100
	94
	

	评价结论
	通过对森林防灭火经费的使用，实施绩效进行了指标评价，该经费的使用加强应急知识宣传培训教育体系建设，提高公众应急知识与技能水平，增强全民应急知识。受益群众满意度达100%，评论结论为“好”。

	存在问题
	指标设置准确性不足

	改进措施
	下一年改进绩效目标指标设置合理性。

	项目负责人：黄威
	财务负责人：周勇


附件2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2023年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项目设立原因及背景，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项目主要内容。主管部门职能。
本项目自评范围为：51090424T000011354629-2023年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以下简称该项目）。
1.主管部门职能
（1）负责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和指导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2）拟订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规范性文件，组织编制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3）负责组织、指导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牵头组织编制综合应急防灾减灾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负责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并落实，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设。
（4）牵头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负责信息传输渠道的规划和布局，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5）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承担全区应对一般及以上灾害指挥部工作，综合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负责组织一般及以上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6）统一协调指挥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
（7）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定负责消防、森林火灾扑救、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依法依规统筹指导各地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和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8）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区委、区政府相关规定负责消防工作，组织和指导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等工作。
（9）负责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承担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指导协调森林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
（10）负责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组织和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
（11）依法承担区政府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责任，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区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
（12）按照分级、属地原则，依法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协助做好中/省、市在安居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13）承担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准入管理责任。
（14）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
（15）开展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组织参与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的跨区域救援工作。
（16）制定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
（17）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和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18）牵头短期气候预测、气候灾害的检测、评估业务，负责人工影响天气的开展和协调工作，承担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情况的统计、效益评估等工作，承担有关决策气象服务工作，为专业气象服务，提供基础性产品。
（19）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依法治理等工作 。
（20）完成区委和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项目设立原因及背景
（1）‌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要求‌
该项目严格依据中央财政下达的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规范设立，资金用途明确限定于洪涝灾害应急抢险、受灾人员转移安置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等领域，并纳入“2240703自然灾害救灾补助”科目管理。
（2）‌省级资金分配机制‌
四川省财政厅统一部署资金分配，要求市县两级20日内完成绩效目标申报，确保资金使用与灾害应对需求精准匹配6。
（3）区域防灾短板
‌灾害应对能力不足‌。安居区作为多灾易灾区域，基层应急救援装备配置率不足，特别是水域救援、城市排涝等专业设备短缺，难以满足“30分钟应急响应”要求。
（4）‌基础设施修复需求迫切‌
2023年洪涝灾害导致道路、堤坝等基础设施损毁，需专项资金支持灾后重建与功能恢复。
3.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项目立项、资金申报文件为：遂财建【2024】1号。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项目实施目的和主要工作任务，项目支持方向。
1.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2023年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项目严格按照《四川省省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遂宁市应急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开展，并严格按照“遂财建【2024】1号”文件规定执行，我局未单独针对该项目制定专门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2.项目实施目的和主要工作任务
项目实施主要内容为：重点保障洪涝灾害应急抢险、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紧急救援需求，确保灾害发生后12小时内受灾人员得到初步救助；‌基础设施修复‌：针对2023年洪涝灾害造成的道路、堤坝等基础设施损毁，开展应急修复和功能恢复；‌基层能力提升‌：解决乡镇救援装备配置率不足70%的短板，补齐水域救援、排涝等专业设备缺口。
项目主要工作任务：‌组织搜救转移受灾群众，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按《安居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调拨救灾物资，确保过渡期生活救助和倒损房屋重建补助；严格执行中央直达资金监管要求，20日内完成绩效目标申报，杜绝资金滞留或挪用；优先用于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项目，加快支付进度至95%以上；‌长效机制建设‌：完善灾害信息员培训体系，更新镇街分管领导及信息员队伍；推动城乡住房自然灾害保险续保，实现全覆盖。
3.项目支持方向
（1）风险治理能力的建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监控，建档管理。
（2）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完善重点领域监测网络和预测预报系统，构建综合预警平台。
（3）应急信息与指挥系统能力建设。政府综合应急指挥平台建设，值班体系建设，基层信息员队伍和信息渠道建设。
（4）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抢险救援物资储备、设备购置，应急队伍建设，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建设。
（5）应急管理科普宣传教育能力建设。应急管理培训，印制应急管理知识手册，宣传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等应急救援知识。
（6）应急预案体系建设。修编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和基层应急预案，制定预案操作手册或预案简本，开展综合性、跨区域应急演练。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项目预算安排情况，项目资金分配原则及考虑因素，项目资金分配情况。
51090424T000011354629-2023年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2024年度预算数146.00万元（含预算调剂）；
项目资金分配原则及考虑因素：项目资金分配由遂宁市财政局、安居区财政局根据相关规定与要求分配。
项目资金分配：2024年度我局该项目资金实际分配146.00万元（含预算调剂）。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项目整体、区域和具体绩效目标设置情况，项目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度该项目资金下达后，遂宁市财政局设定该项目绩效目标：
年度目标：保障洪涝灾害发生后12小时内完成受灾人员转移安置，确保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发放率100%。
数量指标：确保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发放率100%；
质量指标：乡镇物资储备库覆盖率提升至90%；
时效指标：资金拨付及时率≤10工作日；
社会效益指标：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
可持续性影响指标：内控规范性；
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90%；
经济成本指标：应急救援能力提升≤150万。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要实现的目的。
该项目开展绩效自评的目的是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同时，针对该项目开展执行结果、效果分析，剖析单位自身项目实施的管理责任落实情况，不断提高我局项目管理水平。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及其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和判断。
预设问题：项目实施效果中目标完成情况；
评价重点：项目实施（预算执行、资金使用）、项目效果（目标完成、完成时效）。
（三）评价选点。项目绩效自评所抽样点位情况。
本次项目绩效自评抽样选择2024年01月08日下达指标146万元后的支付情况，包括所支付的所有范围。
（四）评价方法。根据项目情况和评价重点，用来收集相关材料和开展具体评价的方法。包括：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标杆管理法、案卷研究法、单位自评法、实地勘察法、问卷调查法、座谈调研法等多种方法。
采用定性描述、定量分析法，客观确定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采用比较法，对比实际成效与绩效目标的偏差，进行效益分析。
（五）评价组织。评价组人员构成和职责分工。
本次绩效自评由综合股牵头开展，安全监管股、应急救灾股、应急救灾保障中心开展基础资料收集与初步自评打分，内控监督小组开展项目绩效自评监督；自评参与人员：何家波、夏春艳、周勇。
三、绩效分析	
根据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用指标”“专用指标”“个性指标”涉及二、三级指标进行逐项绩效分析并评分。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 项目决策。围绕决策程序、规划论证、资金投向进行绩效分析。
（1）决策程序：该项目中央下达资金，根据遂财建【2024】1号文件下达，我局资金支付时已召开党组会议；自评6分。
（2）规划论证：该项目设立符合中、省、市关于安全生产风险决策部署安排，符合安居区持续推进改革，深化“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的要求。2024年度我局该项目绩效目标由“遂财建【2024】1号”文件设定，设定的年度绩效目标符合要求；设定的数量、质量、时效、效益、经济成本、满意度等指标基本完整、量化；自评得6分。
（3）资金投向：该项目属于安居区“十四五”规划内容，属于政府支持范围，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政法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项目实施聚焦“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的原则；自评得6分。
2. 项目管理。围绕制度办法、分配管理、绩效监管进行绩效分析。
（1）制度办法：该项目严格按照《四川省省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遂宁市应急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开展，并严格按照“遂财建【2024】1号”文件规定执行；项目资金支付严格按照我局财务报销管理制度执行，不存在管理制度缺失、管理办法过期情况；自评得2分。
（2）分配管理：
资金分配因素：该项目由“遂财建【2024】1号”文件分配，上级部门及财政部门选取充分考虑相关行业事业发展实际和发展需求，自评得2分；
资金分配因素的权重设置：有效突出了遂宁市各县区实际，自评得2分；
资金区域分布结果公平合理，不存在仅为1个地区，自评得2分。
该项目资金分配严格按遂财建【2024】1号执行，决策程序符合管理要求，及时高效，自评得4分。
（3）绩效监管：该项目严格按照中、省、市要求全面完成绩效目标（含事前评估）、绩效评价、以前年度问题整改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开展，设定了项目绩效目标（含事前评估），本次进行了绩效自评，自评得4分。
遂宁市财政局发布了“遂财建【2024】1号”文件，对县级主管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到位，不存在对县级资金分配和项目管理指导力度不够情况，已对县级开展评价、监督、指导等工作，自评得2分。
3. 项目实施。围绕预算执行、资金使用进行绩效分析。
（1）预算执行：根据“财政资金拨付率×100%×2+单位资金使用率×100%×2+地方资金到位率×100%×2”自评指标；该项目2024年度预算数6.00万元，单位资金使用6.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100%*2+146.00/146.00*100%*2+2=6分。
（2）资金使用：2024年度，该项目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中严格按照《四川省省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遂宁市应急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遂财建【2024】1号”文件执行，不存在不符合国家财经法规情况；项目资金支付146.00万元，共2笔，严格按照单位财务报销管理制度执行、严格履行资金支付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情况，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自评得3分。
4. 项目结果。围绕目标完成、完成时效进行绩效分析。
（1）目标完成：
数量指标：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发放率100%；2024年度我局实际完成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141万元，发放率100%。
质量指标：乡镇物资储备库覆盖率提升至90%，2024年我局联合区发改局建立应急物资管理、发放合作机制。目前全区设有区级物资储备库一个，物资储备数量为15366件，均已完成清点入库和台账登记工作。加强应急保障体系建设，收集更新各部门及乡镇灾害信息员共计700余人的工作台账，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对灾害信息员进行拉网式全覆盖教育培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及时发放救灾物资，2024年全区先后遭受了两次洪涝灾害，区减灾委办公室及时发放棉被1400床、防寒服200件、棉大衣200件，有效保障了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自评得6分。
（2）完成时效
2024年度我局该项目均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资金，专项资金到位及时率100%；资金拨付及时率≤10工作日，实际均及时完成；自评3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根据专项资金资金支持对象选择所属指标进行绩效分析。支持对象包括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础设施、行政运转等方面。
1. 产业发展。围绕符合性、成长性、经济性进行绩效分析。
该项目实施属于安居区“十四五”规划内容，属于政府支持范围，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安全应急管理事业发展相匹配；自评得5分。
2. 民生保障。围绕区域均衡性、对象精准性、标准合理性、群总满意度进行绩效分析。
（1）区域均衡性：该项目由“遂财建【2024】1号”文件分配，我局所属地区分配符合实际，自评得5分。
（2）标准合理性：该项目针对项目实施支付的1笔6.00万元，进行了抽样调查，未发现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覆盖的区域、人群存在异常情况，自评得5分。
（3）群众满意度：群众满意度95%，2024年度我局实施的51090424T000011354629-2023年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项目完成后临时生活困难群体基本满意，未出现不满意及投诉情况，但整体上临时生活困难群体反映的救助有待进一步提升，自评得2.5分。
3. 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围绕工程进度和资金拨付进行绩效分析；建成项目围绕项目验收、功能实现、后续管护进行绩效分析。
基础设施合格：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符合“遂财建【2024】1号”文件规定内容，自评得2分。
4. 行政运转。围绕用途合规性、程序合规性、标准合规性进行绩效分析。
用途合规：该项目用途符合“遂财建【2024】1号”文件规定内容，自评得3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根据项目个性自行设定部分指标，反映该项指标执行完成情况。
1.社会效益指标：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2024年度我局通过该项目实施，保障洪涝灾害发生后12小时内完成受灾人员转移安置，确保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发放率100%；自评得10分。
2.可持续性影响指标：内控规范性，2024年度我局内控基本规范，各项资金支付使用合规，自评得5分。
四、评价结论
我局按照既定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方面对51090424T000011354629-2023年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最终确定绩效评价得分91.50分；评价等级为优。
总体上，51090424T000011354629-2023年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项目申报依据充分，程序规范，预算编制合理，资金到位及时，资金分配合理，管理制度健全，资金支出进度合理，项目计划内容均已按照预期目标基本完成。
五、存在主要问题
1.‌物资管理机制缺失‌
救灾物资借用程序未标准化，需通过多部门会商明确书面申请和签字流程；乡镇救援装备配置率不足70%，特别是水域救援设备短缺。
2.‌协调联动不足‌
部门间信息共享不充分，危险化学品整治等跨部门协作未形成有效合力；减灾委员会的综合协调机制有待强化。
六、改进建议
1.‌强化物资标准化‌
参照《应急救援装备指导目录》补充专业设备采购，推动乡镇物资储备库覆盖率提升至90%；规范物资借用审批链条，实行双部门联签制度。
2.‌优化协同体系‌
完善减灾委员会应急联动机制，定期召开跨部门协调会并开展联合督导；建立执法信息和企业基础数据共享平台。

附表: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打分表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打分表

	51090424T000011354629-2023年中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绩效评价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说明
	自评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分值
	
	
	
	

	通用指标
（54分）
	项目决策
（18分）
	决策程序
	6
	项目决策程序是否严密
	项目设立、调整延续等方面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基本规范和决策程序要求，发现一处不符合的扣3分，扣完为止。
	6
	

	
	
	规划论证
	6
	项目规划论证是否符合中省要求，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是否科学合理
	1.项目规划符合中、省、市有关决策部署安排，得1分；充分评估论证项目立项必要性、前瞻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得3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2.项目总体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性的偏离度≤15%，得2分；30%≥偏离度＞15%，得1分；偏离度＞30%，不得分。绩效目标是否科学合理、规范完整、量化细化、预算匹配。总体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性为绩效目标设置合理的数量与绩效目标总数的比例。
	6
	

	
	
	资金投向
	6
	项目资金是否与项目总体规划、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是否聚焦重大任务、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项目
	属于政府支持范围，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得1分；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得1分；聚焦重大任务、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项目，体现“集中财力办大事”原则，避免“撒胡椒面”，得3分；未与其他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交叉重复，得1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6
	

	
	项目管理
（18分）
	制度办法
	2
	项目制度办法是否体系健全、要素完备
	资金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完善，不存在管理制度缺失、管理办法过期情况，得2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2
	

	
	
	分配管理
	10
	项目资金分配因素选取、权重设置、区域分布，项目管理、审批是否符合管理要求
	1.因素分配法：资金分配因素选取充分考虑相关行业事业发展实际和发展需求，得2分；资金分配因素的权重设置有效突出项目实施重点，得2分；资金区域分布结果公平合理，得2分。项目分配法：建设项目储备库，得2分；实行入库项目动态管理、推动资金竞争性分配，得2分；明确项目申报审核程序，按规定程序履行项目审批，得2分。其他分配法：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合理，得6分。否则该项不得分。如涉及多种分配法，按相应资金量的权重进行测算。
2.资金分配是否严格按管理办法执行，决策程序是否符合管理要求，及时高效，得4分。
	10
	

	
	
	绩效监管
	6
	管资金、项目、政策是否管绩效，项目绩效监管是否按要求开展，对下指导是否有力有效
	项目是否按中、省、市要求全面完成绩效目标（含事前评估）、绩效评价、以前年度问题整改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得4分；市级部门对县级主管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是否到位，是否存在对县级资金分配和项目管理指导力度不够的情况，是否对县级开展评价、监督、指导等工作，得2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6
	

	
	项目实施
（9分）
	预算执行
	6
	项目资金财政拨付、单位执行和地方配套到位情况
	该项指标得分=财政资金拨付率×100%×2+单位资金使用率×100%×2+地方资金到位率×100%×2。如部分计算内容不涉及，可同比例分配至本指标其他计算内容。
	6.00 
	

	
	
	资金使用
	3
	资金使用拨付、项目实施是否符合规定
	项目资金使用、拨付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规定和审批程序，是否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是否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发现一处不合规的扣1分，扣完为止。
	3
	

	通用指标
（25分）
	项目结果
（9分）
	目标完成
	6
	项目是否完成预期目标，实施结果是否与绩效目标相匹配，反映目标实现程度
	该项指标得分=实际完成目标任务量÷首次批复立项设定绩效目标任务总量×100%×6。
	6
	

	
	
	完成时效
	3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
	该项指标得分=（1-(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100%×3。一般以天数、月数或年数为单位。当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小于等于0时得满分；实际完成时间超过计划完成时间1倍及以上得0分。
	3
	

	
	民生保障
（16分）
	区域均衡性
	5
	项目资金分配体现的均衡公平情况
	按实际区域分配结果选择客观因素测算验证资金分配是否科学合理、均衡公平。主要查看区域均衡情况是否得到改善、区域间差距是否缩小，分级计分。其中，区域均衡情况得到改善、区域间差距缩小，得10分；区域均衡情况维持原状、区域间差距不变，得5分；区域均衡情况未得到改善、区域间差距扩大，得0分。
	5
	

	
	
	标准合理性
	5
	资金实际补贴标准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补助标准，是否及时按标准兑现
	该项指标得分=（抽样的支持对象总人数-不符合支持标准人数）÷抽样的支持对象总人数×100%×5。主要查看项目资金补贴标准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补助标准。如存在多发、漏发、重发、迟发等情况，均计入不符合支持标准人数。
	5
	

	
	
	群众满意度
	6
	资金涉及相关受益群体、支持对象的满意度调查访谈情况
	该项指标得分=经调研的群众实际满意度得分×100%×5。反映项目相关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民群众满意值和获得感。
	2.5
	

	专用指标
（10分）
	行政运转
（10分）
	用途合规性
	10
	是否按规定用途、适用范围进行本地区专项资金分配
	资金实际用途不符合专项资金管理要求的，发现一处扣2分。
	10
	

	个性指标
（16分）
	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
	10
	根据项目个性自行设定部分指标，反映该项指标执行完成情况。
	
	10
	

	
	内控规范性
	10
	
	
	5
	

	扣分项
（10分）
	绩效管理
存在问题
	—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存在问题
	依据评价年度人大监督、巡视巡察、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等结果以及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各方面出现的问题，每有一个问题点扣1分，扣完为止。
	0
	

	
	被评价
部门配合度
	—
	被评价对象工作配合情况
	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被评价对象拖延推诿、提交资料不及时等拒不配合评价工作的，发现一处扣1分，扣完为止。
	0
	

	合计
	100
	
	
	91.50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项目设立原因及背景，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项目主要内容。主管部门职能。
本项目自评范围为：51090424T000010731289-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以下简称该项目）。
1.主管部门职能
（1）负责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和指导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2）拟订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规范性文件，组织编制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3）负责组织、指导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牵头组织编制综合应急防灾减灾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负责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并落实，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设。
（4）牵头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负责信息传输渠道的规划和布局，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5）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承担全区应对一般及以上灾害指挥部工作，综合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负责组织一般及以上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6）统一协调指挥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
（7）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定负责消防、森林火灾扑救、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依法依规统筹指导各地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和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8）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区委、区政府相关规定负责消防工作，组织和指导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等工作。
（9）负责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承担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指导协调森林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
（10）负责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组织和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
（11）依法承担区政府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责任，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区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
（12）按照分级、属地原则，依法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协助做好中/省、市在安居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13）承担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准入管理责任。
（14）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
（15）开展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组织参与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的跨区域救援工作。
（16）制定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
（17）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和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18）牵头短期气候预测、气候灾害的检测、评估业务，负责人工影响天气的开展和协调工作，承担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情况的统计、效益评估等工作，承担有关决策气象服务工作，为专业气象服务，提供基础性产品。
（19）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依法治理等工作 。
（20）完成区委和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项目设立原因及背景
（1）‌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要求‌
该项目严格依据中央财政下达的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规范设立，资金用途明确限定于洪涝灾害应急抢险、受灾人员转移安置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等领域，并纳入“2240703自然灾害救灾补助”科目管理。
（2）‌省级资金分配机制‌
四川省财政厅统一部署资金分配，要求市县两级20日内完成绩效目标申报，确保资金使用与灾害应对需求精准匹配6。
（3）区域防灾短板
‌灾害应对能力不足‌。安居区作为多灾易灾区域，基层应急救援装备配置率不足，特别是水域救援、城市排涝等专业设备短缺，难以满足“30分钟应急响应”要求。
（4）‌基础设施修复需求迫切‌
2023年洪涝灾害导致道路、堤坝等基础设施损毁，需专项资金支持灾后重建与功能恢复。
3.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项目立项、资金申报文件为：遂财资环〔2024〕18号。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项目实施目的和主要工作任务，项目支持方向。
1.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严格按照《四川省省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遂宁市应急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开展，并严格按照“遂财资环〔2024〕18号”文件规定执行，我局未单独针对该项目制定专门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2.项目实施目的和主要工作任务
项目实施主要内容为：重点保障洪涝灾害应急抢险、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紧急救援需求，确保灾害发生后12小时内受灾人员得到初步救助；‌基础设施修复‌：针对2023年洪涝灾害造成的道路、堤坝等基础设施损毁，开展应急修复和功能恢复；‌基层能力提升‌：解决乡镇救援装备配置率不足70%的短板，补齐水域救援、排涝等专业设备缺口。
项目主要工作任务：‌组织搜救转移受灾群众，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按《安居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调拨救灾物资，确保过渡期生活救助和倒损房屋重建补助；严格执行中央直达资金监管要求，20日内完成绩效目标申报，杜绝资金滞留或挪用；优先用于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项目，加快支付进度至95%以上；‌长效机制建设‌：完善灾害信息员培训体系，更新镇街分管领导及信息员队伍；推动城乡住房自然灾害保险续保，实现全覆盖。
3.项目支持方向
（1）风险治理能力的建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监控，建档管理。
（2）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完善重点领域监测网络和预测预报系统，构建综合预警平台。
（3）应急信息与指挥系统能力建设。政府综合应急指挥平台建设，值班体系建设，基层信息员队伍和信息渠道建设。
（4）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抢险救援物资储备、设备购置，应急队伍建设，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建设。
（5）应急管理科普宣传教育能力建设。应急管理培训，印制应急管理知识手册，宣传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等应急救援知识。
（6）应急预案体系建设。修编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和基层应急预案，制定预案操作手册或预案简本，开展综合性、跨区域应急演练。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项目预算安排情况，项目资金分配原则及考虑因素，项目资金分配情况。
51090423T000008350176-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24年度预算数6.00万元（含预算调剂）；
项目资金分配原则及考虑因素：项目资金分配由遂宁市财政局、安居区财政局根据相关规定与要求分配。
项目资金分配：2024年度我局该项目资金实际分配6.00万元（含预算调剂）。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项目整体、区域和具体绩效目标设置情况，项目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度该项目资金下达后，遂宁市财政局设定该项目绩效目标：
年度目标：保障洪涝灾害发生后12小时内完成受灾人员转移安置，确保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发放率100%。
数量指标：实现倒塌严重损坏房屋重建率100%；
质量指标：一般损坏房屋修缮率≥95%；
时效指标：资金拨付及时率≤10工作日；
社会效益指标：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
可持续性影响指标：内控规范性；
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90%；
经济成本指标：应急救援能力提升≤10万。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要实现的目的。
该项目开展绩效自评的目的是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同时，针对该项目开展执行结果、效果分析，剖析单位自身项目实施的管理责任落实情况，不断提高我局项目管理水平。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及其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和判断。
预设问题：项目实施效果中目标完成情况；
评价重点：项目实施（预算执行、资金使用）、项目效果（目标完成、完成时效）。
（三）评价选点。项目绩效自评所抽样点位情况。
本次项目绩效自评抽样选择2024年05月30日下达指标60000.00元后的支付情况，包括所支付的所有范围。
（四）评价方法。根据项目情况和评价重点，用来收集相关材料和开展具体评价的方法。包括：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标杆管理法、案卷研究法、单位自评法、实地勘察法、问卷调查法、座谈调研法等多种方法。
采用定性描述、定量分析法，客观确定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采用比较法，对比实际成效与绩效目标的偏差，进行效益分析。
（五）评价组织。评价组人员构成和职责分工。
本次绩效自评由综合股牵头开展，安全监管股、应急救灾股、应急救灾保障中心开展基础资料收集与初步自评打分，内控监督小组开展项目绩效自评监督；自评参与人员：何家波、夏春艳、周勇。
三、绩效分析	
根据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用指标”“专用指标”“个性指标”涉及二、三级指标进行逐项绩效分析并评分。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 项目决策。围绕决策程序、规划论证、资金投向进行绩效分析。
（1）决策程序：该项目中央下达资金，根据遂财资环〔2024〕18号文件下达，我局资金支付时已召开党组会议；自评6分。
（2）规划论证：该项目设立符合中、省、市关于安全生产风险决策部署安排，符合安居区持续推进改革，深化“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的要求。2024年度我局该项目绩效目标由“遂财资环〔2024〕18号”文件设定，设定的年度绩效目标符合要求；设定的数量、质量、时效、效益、经济成本、满意度等指标基本完整、量化；自评得6分。
（3）资金投向：该项目属于安居区“十四五”规划内容，属于政府支持范围，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政法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项目实施聚焦“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的原则；自评得6分。
2. 项目管理。围绕制度办法、分配管理、绩效监管进行绩效分析。
（1）制度办法：该项目严格按照《四川省省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遂宁市应急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开展，并严格按照“遂财资环〔2024〕18号”文件规定执行；项目资金支付严格按照我局财务报销管理制度执行，不存在管理制度缺失、管理办法过期情况；自评得2分。
（2）分配管理：
资金分配因素：该项目由“遂财资环〔2024〕18号”文件分配，上级部门及财政部门选取充分考虑相关行业事业发展实际和发展需求，自评得2分；
资金分配因素的权重设置：有效突出了遂宁市各县区实际，自评得2分；
资金区域分布结果公平合理，不存在仅为1个地区，自评得2分。
该项目资金分配严格按遂财资环〔2024〕18号执行，决策程序符合管理要求，及时高效，自评得4分。
（3）绩效监管：该项目严格按照中、省、市要求全面完成绩效目标（含事前评估）、绩效评价、以前年度问题整改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开展，设定了项目绩效目标（含事前评估），本次进行了绩效自评，自评得4分
遂宁市财政局发布了“遂财资环〔2024〕18号”文件，对县级主管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到位，不存在对县级资金分配和项目管理指导力度不够情况，已对县级开展评价、监督、指导等工作，自评得2分。
3. 项目实施。围绕预算执行、资金使用进行绩效分析。
（1）预算执行：根据“财政资金拨付率×100%×2+单位资金使用率×100%×2+地方资金到位率×100%×2”自评指标；该项目2024年度预算数6.00万元，单位资金使用6.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100%*2+6.00/6.00*100%*2+2=6分。
（2）资金使用：2024年度，该项目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中严格按照《四川省省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遂宁市应急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遂财资环〔2024〕18号”文件执行，不存在不符合国家财经法规情况；项目资金支付6.00万元，共1笔，严格按照单位财务报销管理制度执行、严格履行资金支付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情况，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自评得3分。
4. 项目结果。围绕目标完成、完成时效进行绩效分析。
（1）目标完成：
数量指标：实现倒塌严重损坏房屋重建率100%；2024年度我局实际完成倒塌严重损坏房屋重建1个。
质量指标：一般损坏房屋修缮率≥95%，2024年度我局实际完成全区所有一般损坏房屋修缮，排除安全隐患。
自评得6分。
（2）完成时效
2024年度我局该项目均在6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资金，专项资金到位及时率100%；资金拨付及时率≤10工作日，实际均及时完成；自评3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根据专项资金资金支持对象选择所属指标进行绩效分析。支持对象包括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础设施、行政运转等方面。
1. 产业发展。围绕符合性、成长性、经济性进行绩效分析。
该项目实施属于安居区“十四五”规划内容，属于政府支持范围，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安全应急管理事业发展相匹配；自评得5分。
2. 民生保障。围绕区域均衡性、对象精准性、标准合理性、群总满意度进行绩效分析。
（1）区域均衡性：该项目由“遂财资环〔2024〕18号”文件分配，我局所属地区分配符合实际，自评得5分。
（2）标准合理性：该项目针对项目实施支付的1笔6.00万元，进行了抽样调查，未发现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覆盖的区域、人群存在异常情况，自评得5分。
（3）群众满意度：群众满意度95%，未存在群众不满意、投诉等情况，自评得5分。
3. 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围绕工程进度和资金拨付进行绩效分析；建成项目围绕项目验收、功能实现、后续管护进行绩效分析。
基础设施合格：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符合“遂财资环〔2024〕18号”文件规定内容，自评得2分。
4. 行政运转。围绕用途合规性、程序合规性、标准合规性进行绩效分析。
用途合规：该项目用途符合“遂财资环〔2024〕18号”文件规定内容，自评得3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根据项目个性自行设定部分指标，反映该项指标执行完成情况。
1.社会效益指标：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2024年度我局通过该项目实施，实现全区16个镇（街道）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率100%、应急救援响应时效提升40%的核心目标；自评得10分。
2.可持续性影响指标：内控规范性，2024年度我局内控基本规范，各项资金支付使用合规，自评得5分。
四、评价结论
我局按照既定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方面对51090423T000008350176-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最终确定绩效评价得分95.00分；评价等级为优。
总体上，51090423T000008350176-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申报依据充分，程序规范，预算编制合理，资金到位及时，资金分配合理，管理制度健全，资金支出进度合理，项目计划内容均已按照预期目标基本完成。
五、存在主要问题
部门间信息共享不充分，危险化学品整治等跨部门协作未形成有效合力，减灾委员会的综合协调机制有待强化。
六、改进建议
完善减灾委员会应急联动机制，定期召开跨部门协调会并开展联合督导，建立执法信息和企业基础数据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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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分）
	项目决策
（18分）
	决策程序
	6
	项目决策程序是否严密
	项目设立、调整延续等方面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基本规范和决策程序要求，发现一处不符合的扣3分，扣完为止。
	6
	

	
	
	规划论证
	6
	项目规划论证是否符合中省要求，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是否科学合理
	1.项目规划符合中、省、市有关决策部署安排，得1分；充分评估论证项目立项必要性、前瞻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得3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2.项目总体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性的偏离度≤15%，得2分；30%≥偏离度＞15%，得1分；偏离度＞30%，不得分。绩效目标是否科学合理、规范完整、量化细化、预算匹配。总体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性为绩效目标设置合理的数量与绩效目标总数的比例。
	6
	

	
	
	资金投向
	6
	项目资金是否与项目总体规划、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是否聚焦重大任务、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项目
	属于政府支持范围，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得1分；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得1分；聚焦重大任务、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项目，体现“集中财力办大事”原则，避免“撒胡椒面”，得3分；未与其他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交叉重复，得1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6
	

	
	项目管理
（18分）
	制度办法
	2
	项目制度办法是否体系健全、要素完备
	资金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完善，不存在管理制度缺失、管理办法过期情况，得2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2
	

	
	
	分配管理
	10
	项目资金分配因素选取、权重设置、区域分布，项目管理、审批是否符合管理要求
	1.因素分配法：资金分配因素选取充分考虑相关行业事业发展实际和发展需求，得2分；资金分配因素的权重设置有效突出项目实施重点，得2分；资金区域分布结果公平合理，得2分。项目分配法：建设项目储备库，得2分；实行入库项目动态管理、推动资金竞争性分配，得2分；明确项目申报审核程序，按规定程序履行项目审批，得2分。其他分配法：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合理，得6分。否则该项不得分。如涉及多种分配法，按相应资金量的权重进行测算。
2.资金分配是否严格按管理办法执行，决策程序是否符合管理要求，及时高效，得4分。
	10
	

	
	
	绩效监管
	6
	管资金、项目、政策是否管绩效，项目绩效监管是否按要求开展，对下指导是否有力有效
	项目是否按中、省、市要求全面完成绩效目标（含事前评估）、绩效评价、以前年度问题整改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得4分；市级部门对县级主管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是否到位，是否存在对县级资金分配和项目管理指导力度不够的情况，是否对县级开展评价、监督、指导等工作，得2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6
	

	
	项目实施
（9分）
	预算执行
	6
	项目资金财政拨付、单位执行和地方配套到位情况
	该项指标得分=财政资金拨付率×100%×2+单位资金使用率×100%×2+地方资金到位率×100%×2。如部分计算内容不涉及，可同比例分配至本指标其他计算内容。
	6.00 
	

	
	
	资金使用
	3
	资金使用拨付、项目实施是否符合规定
	项目资金使用、拨付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规定和审批程序，是否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是否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发现一处不合规的扣1分，扣完为止。
	3
	

	通用指标
（25分）
	项目结果
（9分）
	目标完成
	6
	项目是否完成预期目标，实施结果是否与绩效目标相匹配，反映目标实现程度
	该项指标得分=实际完成目标任务量÷首次批复立项设定绩效目标任务总量×100%×6。
	6
	

	
	
	完成时效
	3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
	该项指标得分=（1-(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100%×3。一般以天数、月数或年数为单位。当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小于等于0时得满分；实际完成时间超过计划完成时间1倍及以上得0分。
	3
	

	
	民生保障
（16分）
	区域均衡性
	5
	项目资金分配体现的均衡公平情况
	按实际区域分配结果选择客观因素测算验证资金分配是否科学合理、均衡公平。主要查看区域均衡情况是否得到改善、区域间差距是否缩小，分级计分。其中，区域均衡情况得到改善、区域间差距缩小，得10分；区域均衡情况维持原状、区域间差距不变，得5分；区域均衡情况未得到改善、区域间差距扩大，得0分。
	5
	

	
	
	标准合理性
	5
	资金实际补贴标准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补助标准，是否及时按标准兑现
	该项指标得分=（抽样的支持对象总人数-不符合支持标准人数）÷抽样的支持对象总人数×100%×5。主要查看项目资金补贴标准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补助标准。如存在多发、漏发、重发、迟发等情况，均计入不符合支持标准人数。
	5
	

	
	
	群众满意度
	6
	资金涉及相关受益群体、支持对象的满意度调查访谈情况
	该项指标得分=经调研的群众实际满意度得分×100%×5。反映项目相关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民群众满意值和获得感。
	6
	

	专用指标
（10分）
	行政运转
（10分）
	用途合规性
	10
	是否按规定用途、适用范围进行本地区专项资金分配
	资金实际用途不符合专项资金管理要求的，发现一处扣2分。
	10
	

	个性指标
（16分）
	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
	10
	根据项目个性自行设定部分指标，反映该项指标执行完成情况。
	
	10
	

	
	内控规范性
	10
	
	
	5
	

	扣分项
（10分）
	绩效管理
存在问题
	—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存在问题
	依据评价年度人大监督、巡视巡察、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等结果以及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各方面出现的问题，每有一个问题点扣1分，扣完为止。
	0
	

	
	被评价
部门配合度
	—
	被评价对象工作配合情况
	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被评价对象拖延推诿、提交资料不及时等拒不配合评价工作的，发现一处扣1分，扣完为止。
	0
	

	合计
	100
	
	
	95.00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项资金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项目设立原因及背景，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项目主要内容。主管部门职能。
本项目自评范围为：51090423T000008350176-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项资金（以下简称该项目）。
1.主管部门职能
（1）负责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和指导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2）拟订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规范性文件，组织编制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3）负责组织、指导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牵头组织编制综合应急防灾减灾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负责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并落实，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设。
（4）牵头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负责信息传输渠道的规划和布局，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5）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承担全区应对一般及以上灾害指挥部工作，综合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负责组织一般及以上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6）统一协调指挥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
（7）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定负责消防、森林火灾扑救、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依法依规统筹指导各地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和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8）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区委、区政府相关规定负责消防工作，组织和指导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等工作。
（9）负责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承担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指导协调森林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
（10）负责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组织和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
（11）依法承担区政府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责任，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区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
（12）按照分级、属地原则，依法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协助做好中/省、市在安居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13）承担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准入管理责任。
（14）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
（15）开展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组织参与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的跨区域救援工作。
（16）制定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
（17）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和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18）牵头短期气候预测、气候灾害的检测、评估业务，负责人工影响天气的开展和协调工作，承担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情况的统计、效益评估等工作，承担有关决策气象服务工作，为专业气象服务，提供基础性产品。
（19）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依法治理等工作 。
（20）完成区委和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项目设立原因及背景
全省推进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要求2025年前建成镇（街道）应急管理服务中心标准化全覆盖，并组建“一主两辅”救援力量体系。安居区需完成16个镇（街道）应急管理服务中心建设及303支综合救援队伍组建任务。
（1）‌风险防控短板亟待补齐‌
安居区作为工业增速领跑全市的区域（2024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1.1%全市第一），化工、制造业等领域重大危险源监测覆盖率不足90%，需建设风险预警平台接入200家企业数据。
森林火灾高风险区航空消防覆盖率仅60%，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应急救援基础能力薄弱‌
拦江镇等4个专职消防救援站尚未全面建成，乡镇救援队伍装备达标率不足70%；跨部门联合演练频次不足，2020年仅开展防汛等演练26次，与市级年标准要求（≥4次）存在差距。
（3）‌物资保障机制尚未健全‌
区级救灾物资储备库未建成，物资调拨依赖临时协调，无法满足“灾害发生后30分钟内响应”要求。
3.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项目立项、资金申报文件为：遂财建〔2023〕226号、遂财资环〔2024〕36号。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项目实施目的和主要工作任务，项目支持方向。
1.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项资金项目严格按照《四川省省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遂宁市应急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开展，并严格按照“遂财建〔2023〕226号、遂财资环〔2024〕36号”文件规定执行，我局未单独针对该项目制定专门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2.项目实施目的和主要工作任务
项目实施主要内容为：围绕《遂宁市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和安全生产“五预”机制建设要求，通过专项资金投入，实现全区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率100%、应急救援响应时效提升40%的核心目标。
项目主要工作任务：按照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省安委会和应急部、应急厅关于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安排部署，按照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管执法的精神和有关要求，通过编制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将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和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等各类专项行动有序统筹，对重点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把重点检查和一般检查相结合，创新执法机制，严格执法标准，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排查和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力促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夯实“引客入遂”的安全保障。
3.项目支持方向
（1）风险治理能力的建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监控，建档管理。
（2）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完善重点领域监测网络和预测预报系统，构建综合预警平台。
（3）应急信息与指挥系统能力建设。政府综合应急指挥平台建设，值班体系建设，基层信息员队伍和信息渠道建设。
（4）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抢险救援物资储备、设备购置，应急队伍建设，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建设。
（5）应急管理科普宣传教育能力建设。应急管理培训，印制应急管理知识手册，宣传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等应急救援知识。
（6）应急预案体系建设。修编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和基层应急预案，制定预案操作手册或预案简本，开展综合性、跨区域应急演练。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项目预算安排情况，项目资金分配原则及考虑因素，项目资金分配情况。
51090423T000008350176-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项资金2024年度预算数437.40万元（含预算调剂）；
项目资金分配原则及考虑因素：项目资金分配由遂宁市财政局、安居区财政局根据相关规定与要求分配。
项目资金分配：2024年度我局该项目资金实际分配32.34万元（含预算调剂）。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项目整体、区域和具体绩效目标设置情况，项目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度该项目资金下达后，遂宁市财政局设定该项目绩效目标：
年度目标：实现全区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率100%、应急救援响应时效提升40%的核心目标。
数量指标：建成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平台1个；
质量指标：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覆盖率≥90%；
时效指标：资金拨付及时率≤10工作日；
社会效益指标：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
可持续性影响指标：每年开展跨部门联合演练定性每年开展；
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90%；
经济成本指标：应急救援能力提升≤100万。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要实现的目的。
该项目开展绩效自评的目的是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同时，针对该项目开展执行结果、效果分析，剖析单位自身项目实施的管理责任落实情况，不断提高我局项目管理水平。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及其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和判断。
预设问题：项目实施效果中目标完成情况；
评价重点：项目实施（预算执行、资金使用）、项目效果（目标完成、完成时效）。
（三）评价选点。项目绩效自评所抽样点位情况。
本次项目绩效自评抽样选择2024年01月03日下达指标274025.35元后的支付情况，包括所支付的所有范围。
（四）评价方法。根据项目情况和评价重点，用来收集相关材料和开展具体评价的方法。包括：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标杆管理法、案卷研究法、单位自评法、实地勘察法、问卷调查法、座谈调研法等多种方法。
采用定性描述、定量分析法，客观确定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采用比较法，对比实际成效与绩效目标的偏差，进行效益分析。
（五）评价组织。评价组人员构成和职责分工。
本次绩效自评由综合股牵头开展，安全监管股、应急救灾股、应急救灾保障中心开展基础资料收集与初步自评打分，内控监督小组开展项目绩效自评监督；自评参与人员：何家波、夏春艳、周勇。
三、绩效分析	
根据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用指标”“专用指标”“个性指标”涉及二、三级指标进行逐项绩效分析并评分。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 项目决策。围绕决策程序、规划论证、资金投向进行绩效分析。
（1）决策程序：该项目中央下达资金，根据遂财建〔2023〕226号、遂财资环〔2024〕36号文件下达，我局资金支付时已召开党组会议；自评6分。
（2）规划论证：该项目设立符合中、省、市关于安全生产风险决策部署安排，符合安居区持续推进改革，深化“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的要求。2024年度我局该项目绩效目标由“遂财建〔2023〕226号、遂财资环〔2024〕36号”文件设定，设定的年度绩效目标符合要求；设定的数量、质量、时效、效益、经济成本、满意度等指标基本完整、量化；自评得6分。
（3）资金投向：该项目属于安居区“十四五”规划内容，属于政府支持范围，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政法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项目实施聚焦“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的原则；自评得6分。
2. 项目管理。围绕制度办法、分配管理、绩效监管进行绩效分析。
（1）制度办法：该项目严格按照《四川省省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遂宁市应急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开展，并严格按照“遂财建〔2023〕226号、遂财资环〔2024〕36号”文件规定执行；项目资金支付严格按照我局财务报销管理制度执行，不存在管理制度缺失、管理办法过期情况；自评得2分。
（2）分配管理：
资金分配因素：该项目由“遂财建〔2023〕226号、遂财资环〔2024〕36号”文件分配，上级部门及财政部门选取充分考虑相关行业事业发展实际和发展需求，自评得2分；
资金分配因素的权重设置：有效突出了遂宁市各县区实际，自评得2分；
资金区域分布结果公平合理，不存在仅为1个地区，自评得2分。
该项目资金分配严格按遂财建〔2023〕226号、遂财资环〔2024〕36号执行，决策程序符合管理要求，及时高效，自评得4分。
（3）绩效监管：该项目严格按照中、省、市要求全面完成绩效目标（含事前评估）、绩效评价、以前年度问题整改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开展，设定了项目绩效目标（含事前评估），本次进行了绩效自评，自评得4分
遂宁市财政局发布了“遂财建〔2023〕226号、遂财资环〔2024〕36号”文件，对县级主管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到位，不存在对县级资金分配和项目管理指导力度不够情况，已对县级开展评价、监督、指导等工作，自评得2分。
3. 项目实施。围绕预算执行、资金使用进行绩效分析。
（1）预算执行：根据“财政资金拨付率×100%×2+单位资金使用率×100%×2+地方资金到位率×100%×2”自评指标；该项目2024年度预算数437.40万元，单位资金使用32.34万元，预算执行率=100%*100%*2+32.34/437.40*100%*2+2=6分。
（2）资金使用：2024年度，该项目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中严格按照《四川省省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遂宁市应急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遂财建〔2023〕226号、遂财资环〔2024〕36号”文件执行，不存在不符合国家财经法规情况；项目资金支付32.34万元，共2笔，严格按照单位财务报销管理制度执行、严格履行资金支付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情况，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自评得3分。
4. 项目结果。围绕目标完成、完成时效进行绩效分析。
（1）目标完成：
数量指标：建成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平台1个；2024年度我局实际完成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平台1个。
质量指标：重大危险源在线监测覆盖率≥90%；2024年度我局全年排查发现问题隐患469个，其中重大隐患23个，已全部整改完成。着眼重点时间节点，开展防范“群死群伤”事故专项整治，全年辨识风险点位340处，排查隐患251处，已全部整改完成。
自评得6分。
（2）完成时效
2024年度我局该项目均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资金，专项资金到位及时率100%；资金拨付及时率≤10工作日，实际均及时完成；自评3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根据专项资金资金支持对象选择所属指标进行绩效分析。支持对象包括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础设施、行政运转等方面。
1. 产业发展。围绕符合性、成长性、经济性进行绩效分析。
该项目实施属于安居区“十四五”规划内容，属于政府支持范围，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安全应急管理事业发展相匹配；自评得5分。
2. 民生保障。围绕区域均衡性、对象精准性、标准合理性、群总满意度进行绩效分析。
（1）区域均衡性：该项目由“遂财建〔2023〕226号、遂财资环〔2024〕36号”文件分配，我局所属地区分配符合实际，自评得5分。
（2）标准合理性：该项目针对项目实施支付的2笔32.34万元，进行了抽样调查，未发现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覆盖的区域、人群存在异常情况，自评得5分。
（3）群众满意度：群众满意度95%，2024年度联合各级各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今年以来，全区共摸排五类场所4239家，发现消防安全隐患4120处，截至目前，均整改完毕。深入推进“五预”机制，关口前置，推动安全生产由事后追责向事前预防转型。二是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签订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清单和任务承诺书1627份，确保责任到村（社区）最小单元。强化会商研判及预警，发布火情研判结论35期，启动森林火险黄色预警3次。不断提升“人防和技防”能力，启用森林防火视频监控11个点位，全面加强巡逻巡护，设立358个固定卡点，巡逻巡护4000余人次，收缴火源230余个。持续开展森林防灭火隐患排查整治，消除隐患63个，共计清理林下可燃物346吨，开设防火隔离带506亩。强化应急救援保障，为半专业扑火队伍补充风力灭火机、油锯、防护装备等物资1700余台（套），开展森林扑火应急演练及突发事件现场指挥官制度培训32次，参训人数达700余人次。三是保持高压态势，强化安全监管执法震慑。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秉承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零容忍”要求，结合“强安2024”监管执法专项行动计划，派出执法人员82人次对辖区38家工矿商贸及危化企业开展了专项执法监督检查，排查安全隐患84条，立案6起，罚款金额18.2万元，有效督促辖区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四是加强体系建设，助力防汛减灾提质增效。联合区发改局建立应急物资管理、发放合作机制。目前全区设有区级物资储备库一个，物资储备数量为15366件，均已完成清点入库和台账登记工作。加强应急保障体系建设，收集更新各部门及乡镇灾害信息员共计700余人的工作台账，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对灾害信息员进行拉网式全覆盖教育培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及时发放救灾物资，2024年全区先后遭受了两次洪涝灾害，区减灾委办公室及时发放棉被1400床、防寒服200件、棉大衣200件，有效保障了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五是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加强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组织编制了《遂宁市安居区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等系列工作方案，构建了清晰完备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体系。出动110余人次对辖区26家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开展专项检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103处，目前均已完成整改。出动122人次会同遂宁市安居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共收缴各类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200余件，对2023-2024年收缴的烟花爆竹开展集中销毁。
未存在群众不满意、投诉等情况，自评得5分。
3. 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围绕工程进度和资金拨付进行绩效分析；建成项目围绕项目验收、功能实现、后续管护进行绩效分析。
基础设施合格：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符合“遂财建〔2023〕226号、遂财资环〔2024〕36号”文件规定内容，自评得2分。

4. 行政运转。围绕用途合规性、程序合规性、标准合规性进行绩效分析。
用途合规：该项目用途符合“遂财建〔2023〕226号、遂财资环〔2024〕36号”文件规定内容，自评得3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根据项目个性自行设定部分指标，反映该项指标执行完成情况。
1.社会效益指标：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2024年度我局通过该项目实施，实现全区16个镇（街道）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率100%、应急救援响应时效提升40%的核心目标；自评得10分。
2.可持续性影响指标：每年开展跨部门联合演练，2024年度我局已开展跨部门联合安全应急演练，自评得3分。
四、评价结论
我局按照既定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方面对51090423T000008350176-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项资金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最终确定绩效评价得分91.15分；评价等级为优。
总体上，51090423T000008350176-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依据充分，程序规范，预算编制合理，资金到位及时，资金分配合理，管理制度健全，资金支出进度合理，项目计划内容均已按照预期目标基本完成。
五、存在主要问题
1.‌跨部门协同不足‌
危险化学品整治等工作中存在部门职责衔接真空，未形成有效监管合力。
2.‌基层装备配置缺口‌
乡镇救援队伍装备达标率不足70%，物资储备库未实现全覆盖，影响30分钟应急响应要求。
3.‌资金执行效率偏低‌
2024年资金下达少，预算执行率低，反映预算编制与实际需求匹配度不足。
六、改进建议
1.完善协同机制‌
参照市安办专班模式，组建专项工作组统筹危化品等领域跨部门协作。
2.‌补强基层能力‌
按《遂宁市应急救援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标准，2025年内完成16个镇街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定向采购轻型救援装备提升乡镇队伍装备达标率。
3.‌优化资金管理‌
推行"项目库+滚动预算"机制，提前开展需求论证避免资金沉淀，对重大项目实行"双监控"（进度+资金）管理模式。
附表: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打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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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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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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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
	
	
	
	

	通用指标
（54分）
	项目决策
（18分）
	决策程序
	6
	项目决策程序是否严密
	项目设立、调整延续等方面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基本规范和决策程序要求，发现一处不符合的扣3分，扣完为止。
	6
	

	
	
	规划论证
	6
	项目规划论证是否符合中省要求，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是否科学合理
	1.项目规划符合中、省、市有关决策部署安排，得1分；充分评估论证项目立项必要性、前瞻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得3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2.项目总体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性的偏离度≤15%，得2分；30%≥偏离度＞15%，得1分；偏离度＞30%，不得分。绩效目标是否科学合理、规范完整、量化细化、预算匹配。总体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性为绩效目标设置合理的数量与绩效目标总数的比例。
	6
	

	
	
	资金投向
	6
	项目资金是否与项目总体规划、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是否聚焦重大任务、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项目
	属于政府支持范围，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得1分；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得1分；聚焦重大任务、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项目，体现“集中财力办大事”原则，避免“撒胡椒面”，得3分；未与其他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交叉重复，得1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6
	

	
	项目管理
（18分）
	制度办法
	2
	项目制度办法是否体系健全、要素完备
	资金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完善，不存在管理制度缺失、管理办法过期情况，得2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2
	

	
	
	分配管理
	10
	项目资金分配因素选取、权重设置、区域分布，项目管理、审批是否符合管理要求
	1.因素分配法：资金分配因素选取充分考虑相关行业事业发展实际和发展需求，得2分；资金分配因素的权重设置有效突出项目实施重点，得2分；资金区域分布结果公平合理，得2分。项目分配法：建设项目储备库，得2分；实行入库项目动态管理、推动资金竞争性分配，得2分；明确项目申报审核程序，按规定程序履行项目审批，得2分。其他分配法：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合理，得6分。否则该项不得分。如涉及多种分配法，按相应资金量的权重进行测算。
2.资金分配是否严格按管理办法执行，决策程序是否符合管理要求，及时高效，得4分。
	10
	

	
	
	绩效监管
	6
	管资金、项目、政策是否管绩效，项目绩效监管是否按要求开展，对下指导是否有力有效
	项目是否按中、省、市要求全面完成绩效目标（含事前评估）、绩效评价、以前年度问题整改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得4分；市级部门对县级主管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是否到位，是否存在对县级资金分配和项目管理指导力度不够的情况，是否对县级开展评价、监督、指导等工作，得2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6
	

	
	项目实施
（9分）
	预算执行
	6
	项目资金财政拨付、单位执行和地方配套到位情况
	该项指标得分=财政资金拨付率×100%×2+单位资金使用率×100%×2+地方资金到位率×100%×2。如部分计算内容不涉及，可同比例分配至本指标其他计算内容。
	4.15 
	

	
	
	资金使用
	3
	资金使用拨付、项目实施是否符合规定
	项目资金使用、拨付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规定和审批程序，是否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是否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发现一处不合规的扣1分，扣完为止。
	3
	

	通用指标
（25分）
	项目结果
（9分）
	目标完成
	6
	项目是否完成预期目标，实施结果是否与绩效目标相匹配，反映目标实现程度
	该项指标得分=实际完成目标任务量÷首次批复立项设定绩效目标任务总量×100%×6。
	6
	

	
	
	完成时效
	3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
	该项指标得分=（1-(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100%×3。一般以天数、月数或年数为单位。当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小于等于0时得满分；实际完成时间超过计划完成时间1倍及以上得0分。
	3
	

	
	民生保障
（16分）
	区域均衡性
	5
	项目资金分配体现的均衡公平情况
	按实际区域分配结果选择客观因素测算验证资金分配是否科学合理、均衡公平。主要查看区域均衡情况是否得到改善、区域间差距是否缩小，分级计分。其中，区域均衡情况得到改善、区域间差距缩小，得10分；区域均衡情况维持原状、区域间差距不变，得5分；区域均衡情况未得到改善、区域间差距扩大，得0分。
	5
	

	
	
	标准合理性
	5
	资金实际补贴标准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补助标准，是否及时按标准兑现
	该项指标得分=（抽样的支持对象总人数-不符合支持标准人数）÷抽样的支持对象总人数×100%×5。主要查看项目资金补贴标准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补助标准。如存在多发、漏发、重发、迟发等情况，均计入不符合支持标准人数。
	5
	

	
	
	群众满意度
	6
	资金涉及相关受益群体、支持对象的满意度调查访谈情况
	该项指标得分=经调研的群众实际满意度得分×100%×5。反映项目相关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民群众满意值和获得感。
	6
	

	专用指标
（10分）
	行政运转
（10分）
	用途合规性
	10
	是否按规定用途、适用范围进行本地区专项资金分配
	资金实际用途不符合专项资金管理要求的，发现一处扣2分。
	10
	

	个性指标
（16分）
	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
	10
	根据项目个性自行设定部分指标，反映该项指标执行完成情况。
	
	10
	

	
	每年开展跨部门联合演练
	10
	
	
	3
	

	扣分项
（10分）
	绩效管理
存在问题
	—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存在问题
	依据评价年度人大监督、巡视巡察、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等结果以及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各方面出现的问题，每有一个问题点扣1分，扣完为止。
	0
	

	
	被评价
部门配合度
	—
	被评价对象工作配合情况
	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被评价对象拖延推诿、提交资料不及时等拒不配合评价工作的，发现一处扣1分，扣完为止。
	0
	

	合计
	100
	
	
	91.15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项目设立原因及背景，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项目主要内容。主管部门职能。
本项目自评范围为：51090425T000012334230-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以下简称该项目）。
1.主管部门职能
（1）负责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和指导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2）拟订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规范性文件，组织编制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3）负责组织、指导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牵头组织编制综合应急防灾减灾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负责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并落实，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设。
（4）牵头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负责信息传输渠道的规划和布局，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5）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承担全区应对一般及以上灾害指挥部工作，综合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负责组织一般及以上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6）统一协调指挥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
（7）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定负责消防、森林火灾扑救、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依法依规统筹指导各地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和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8）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区委、区政府相关规定负责消防工作，组织和指导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等工作。
（9）负责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承担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指导协调森林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
（10）负责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组织和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
（11）依法承担区政府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责任，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区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
（12）按照分级、属地原则，依法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协助做好中/省、市在安居工矿商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13）承担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准入管理责任。
（14）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
（15）开展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组织参与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的跨区域救援工作。
（16）制定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区发展和改革局（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
（17）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和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18）牵头短期气候预测、气候灾害的检测、评估业务，负责人工影响天气的开展和协调工作，承担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情况的统计、效益评估等工作，承担有关决策气象服务工作，为专业气象服务，提供基础性产品。
（19）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依法治理等工作 。
（20）完成区委和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项目设立原因及背景
（1）‌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要求‌
该项目严格依据中央财政下达的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规范设立，资金用途明确限定于洪涝灾害应急抢险、受灾人员转移安置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等领域，并纳入“2240703自然灾害救灾补助”科目管理。
（2）‌省级资金分配机制‌
四川省财政厅统一部署资金分配，要求市县两级20日内完成绩效目标申报，确保资金使用与灾害应对需求精准匹配。
（3）区域防灾短板
‌灾害应对能力不足‌。安居区作为多灾易灾区域，基层应急救援装备配置率不足，特别是水域救援、城市排涝等专业设备短缺，难以满足“30分钟应急响应”要求。
（4）‌基础设施修复需求迫切‌
2023年洪涝灾害导致道路、堤坝等基础设施损毁，需专项资金支持灾后重建与功能恢复。
3.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项目立项、资金申报文件为：遂财资环〔2024〕29号。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项目实施目的和主要工作任务，项目支持方向。
1.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严格按照《四川省省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遂宁市应急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开展，并严格按照“遂财资环〔2024〕29号”文件规定执行，我局未单独针对该项目制定专门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2.项目实施目的和主要工作任务
项目实施主要内容为：重点保障洪涝灾害应急抢险、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紧急救援需求，确保灾害发生后12小时内受灾人员得到初步救助；‌基础设施修复‌：针对2023年洪涝灾害造成的道路、堤坝等基础设施损毁，开展应急修复和功能恢复；‌基层能力提升‌：解决乡镇救援装备配置率不足70%的短板，补齐水域救援、排涝等专业设备缺口。
项目主要工作任务：‌组织搜救转移受灾群众，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按《安居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调拨救灾物资，确保过渡期生活救助和倒损房屋重建补助；严格执行中央直达资金监管要求，20日内完成绩效目标申报，杜绝资金滞留或挪用；优先用于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项目，加快支付进度至95%以上；‌长效机制建设‌：完善灾害信息员培训体系，更新镇街分管领导及信息员队伍；推动城乡住房自然灾害保险续保，实现全覆盖。
3.项目支持方向
（1）风险治理能力的建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监控，建档管理。
（2）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完善重点领域监测网络和预测预报系统，构建综合预警平台。
（3）应急信息与指挥系统能力建设。政府综合应急指挥平台建设，值班体系建设，基层信息员队伍和信息渠道建设。
（4）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抢险救援物资储备、设备购置，应急队伍建设，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建设。
（5）应急管理科普宣传教育能力建设。应急管理培训，印制应急管理知识手册，宣传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等应急救援知识。
（6）应急预案体系建设。修编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和基层应急预案，制定预案操作手册或预案简本，开展综合性、跨区域应急演练。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项目预算安排情况，项目资金分配原则及考虑因素，项目资金分配情况。
51090425T000012334230-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24年度预算数31.00万元（含预算调剂）；
项目资金分配原则及考虑因素：项目资金分配由遂宁市财政局、安居区财政局根据相关规定与要求分配。
项目资金分配：2024年度我局该项目资金实际分配31.00万元（含预算调剂）。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项目整体、区域和具体绩效目标设置情况，项目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度该项目资金下达后，遂宁市财政局设定该项目绩效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全区2024年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数量指标：完成全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1项；
质量指标：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70%；
时效指标：资金拨付及时率≤10工作日；
社会效益指标：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
可持续性影响指标：内控规范性；
满意度指标：群众满意度≥90%；
经济成本指标：应急救援能力提升≤40万。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要实现的目的。
该项目开展绩效自评的目的是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同时，针对该项目开展执行结果、效果分析，剖析单位自身项目实施的管理责任落实情况，不断提高我局项目管理水平。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及其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和判断。
预设问题：项目实施效果中目标完成情况；
评价重点：项目实施（预算执行、资金使用）、项目效果（目标完成、完成时效）。
（三）评价选点。项目绩效自评所抽样点位情况。
本次项目绩效自评抽样选择2024年09月13日下达指标31万元后的支付情况，包括所支付的所有范围。
（四）评价方法。根据项目情况和评价重点，用来收集相关材料和开展具体评价的方法。包括：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标杆管理法、案卷研究法、单位自评法、实地勘察法、问卷调查法、座谈调研法等多种方法。
采用定性描述、定量分析法，客观确定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采用比较法，对比实际成效与绩效目标的偏差，进行效益分析。
（五）评价组织。评价组人员构成和职责分工。
本次绩效自评由综合股牵头开展，安全监管股、应急救灾股、应急救灾保障中心开展基础资料收集与初步自评打分，内控监督小组开展项目绩效自评监督；自评参与人员：何家波、夏春艳、周勇。
三、绩效分析	
根据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用指标”“专用指标”“个性指标”涉及二、三级指标进行逐项绩效分析并评分。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 项目决策。围绕决策程序、规划论证、资金投向进行绩效分析。
（1）决策程序：该项目中央下达资金，根据遂财资环〔2024〕29号文件下达，我局资金支付时已召开党组会议；自评6分。
（2）规划论证：该项目设立符合中、省、市关于安全生产风险决策部署安排，符合安居区持续推进改革，深化“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的要求。2024年度我局该项目绩效目标由“遂财资环〔2024〕29号”文件设定，设定的年度绩效目标符合要求；设定的数量、质量、时效、效益、经济成本、满意度等指标基本完整、量化；自评得6分。
（3）资金投向：该项目属于安居区“十四五”规划内容，属于政府支持范围，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政法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项目实施聚焦“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的原则；自评得6分。
2. 项目管理。围绕制度办法、分配管理、绩效监管进行绩效分析。
（1）制度办法：该项目严格按照《四川省省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遂宁市应急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开展，并严格按照“遂财资环〔2024〕29号”文件规定执行；项目资金支付严格按照我局财务报销管理制度执行，不存在管理制度缺失、管理办法过期情况；自评得2分。
（2）分配管理：
资金分配因素：该项目由“遂财资环〔2024〕29号”文件分配，上级部门及财政部门选取充分考虑相关行业事业发展实际和发展需求，自评得2分；
资金分配因素的权重设置：有效突出了遂宁市各县区实际，自评得2分；
资金区域分布结果公平合理，不存在仅为1个地区，自评得2分。
该项目资金分配严格按遂财资环〔2024〕29号执行，决策程序符合管理要求，及时高效，自评得4分。
（3）绩效监管：该项目严格按照中、省、市要求全面完成绩效目标（含事前评估）、绩效评价、以前年度问题整改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开展，设定了项目绩效目标（含事前评估），本次进行了绩效自评，自评得4分
遂宁市财政局发布了“遂财资环〔2024〕29号”文件，对县级主管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到位，不存在对县级资金分配和项目管理指导力度不够情况，已对县级开展评价、监督、指导等工作，自评得2分。
3. 项目实施。围绕预算执行、资金使用进行绩效分析。
（1）预算执行：根据“财政资金拨付率×100%×2+单位资金使用率×100%×2+地方资金到位率×100%×2”自评指标；该项目2024年度预算数31.00万元，单位资金使用31.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100%*2+31.00/31.00*100%*2+2=6分。
（2）资金使用：2024年度，该项目在项目资金使用、拨付中严格按照《四川省省级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遂宁市应急能力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遂财资环〔2024〕29号”文件执行，不存在不符合国家财经法规情况；项目资金支付31.00万元，共1笔，严格按照单位财务报销管理制度执行、严格履行资金支付审批程序，不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情况，不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自评得3分。
4. 项目结果。围绕目标完成、完成时效进行绩效分析。
（1）目标完成：
数量指标：完成自然灾害风险普查1项；2024年度我局实际完成全区自然灾害风险普查1个。
质量指标：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率≥70%，2024年度我局实际完成全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占全区面积89%。
自评得6分。
（2）完成时效
2024年度我局该项目均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资金，专项资金到位及时率100%；资金拨付及时率≤10工作日，实际均及时完成；自评3分。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根据专项资金资金支持对象选择所属指标进行绩效分析。支持对象包括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础设施、行政运转等方面。
1. 产业发展。围绕符合性、成长性、经济性进行绩效分析。
该项目实施属于安居区“十四五”规划内容，属于政府支持范围，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安全应急管理事业发展相匹配；自评得5分。
2. 民生保障。围绕区域均衡性、对象精准性、标准合理性、群总满意度进行绩效分析。
（1）区域均衡性：该项目由“遂财资环〔2024〕29号”文件分配，我局所属地区分配符合实际，自评得5分。
（2）标准合理性：该项目针对项目实施支付的1笔6.00万元，进行了抽样调查，未发现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覆盖的区域、人群存在异常情况，自评得5分。
（3）群众满意度：群众满意度95%，未存在群众不满意、投诉等情况，自评得5分。
3. 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围绕工程进度和资金拨付进行绩效分析；建成项目围绕项目验收、功能实现、后续管护进行绩效分析。
基础设施合格：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符合“遂财资环〔2024〕29号”文件规定内容，自评得2分。
4. 行政运转。围绕用途合规性、程序合规性、标准合规性进行绩效分析。
用途合规：该项目用途符合“遂财资环〔2024〕29号”文件规定内容，自评得3分。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根据项目个性自行设定部分指标，反映该项指标执行完成情况。
1.社会效益指标：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2024年度我局通过该项目实施，实现全区16个镇（街道）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100%、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率100%、应急救援响应时效提升40%的核心目标；自评得10分。
2.可持续性影响指标：内控规范性，2024年度我局内控基本规范，各项资金支付使用合规，自评得5分。
四、评价结论
我局按照既定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从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方面对51090425T000012334230-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最终确定绩效评价得分95.00分；评价等级为优。
总体上，51090425T000012334230-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申报依据充分，程序规范，预算编制合理，资金到位及时，资金分配合理，管理制度健全，资金支出进度合理，项目计划内容均已按照预期目标基本完成。
五、存在主要问题
数据动态更新滞后‌：现有普查成果未能实现与实时灾情（如2025年强降雨引发的滑坡）的联动更新，导致风险底数时效性不足。
‌隐患治理进度缓慢‌：截至2024年全区仍有3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未完成治理，威胁12897人生命安全，部分隐患点长期存在。
六、改进建议
建立动态管理机制‌：整合气象、水文实时数据，搭建风险智能监测平台，实现隐患点变化自动预警。
‌加快工程治理进度‌：对威胁50人以上的31处重点隐患点优先实施工程治理，结合2024年市级防治方案落实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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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打分表

	51090424T000010731289-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绩效评价指标
	指标解释
	评分说明
	自评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分值
	
	
	
	

	通用指标
（54分）
	项目决策
（18分）
	决策程序
	6
	项目决策程序是否严密
	项目设立、调整延续等方面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基本规范和决策程序要求，发现一处不符合的扣3分，扣完为止。
	6
	

	
	
	规划论证
	6
	项目规划论证是否符合中省要求，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是否科学合理
	1.项目规划符合中、省、市有关决策部署安排，得1分；充分评估论证项目立项必要性、前瞻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得3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2.项目总体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性的偏离度≤15%，得2分；30%≥偏离度＞15%，得1分；偏离度＞30%，不得分。绩效目标是否科学合理、规范完整、量化细化、预算匹配。总体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性为绩效目标设置合理的数量与绩效目标总数的比例。
	6
	

	
	
	资金投向
	6
	项目资金是否与项目总体规划、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是否聚焦重大任务、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项目
	属于政府支持范围，且符合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规定，得1分；资金投向与项目总体规划、相关行业事业发展相匹配，得1分；聚焦重大任务、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项目，体现“集中财力办大事”原则，避免“撒胡椒面”，得3分；未与其他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交叉重复，得1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6
	

	
	项目管理
（18分）
	制度办法
	2
	项目制度办法是否体系健全、要素完备
	资金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完善，不存在管理制度缺失、管理办法过期情况，得2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2
	

	
	
	分配管理
	10
	项目资金分配因素选取、权重设置、区域分布，项目管理、审批是否符合管理要求
	1.因素分配法：资金分配因素选取充分考虑相关行业事业发展实际和发展需求，得2分；资金分配因素的权重设置有效突出项目实施重点，得2分；资金区域分布结果公平合理，得2分。项目分配法：建设项目储备库，得2分；实行入库项目动态管理、推动资金竞争性分配，得2分；明确项目申报审核程序，按规定程序履行项目审批，得2分。其他分配法：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合理，得6分。否则该项不得分。如涉及多种分配法，按相应资金量的权重进行测算。
2.资金分配是否严格按管理办法执行，决策程序是否符合管理要求，及时高效，得4分。
	10
	

	
	
	绩效监管
	6
	管资金、项目、政策是否管绩效，项目绩效监管是否按要求开展，对下指导是否有力有效
	项目是否按中、省、市要求全面完成绩效目标（含事前评估）、绩效评价、以前年度问题整改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得4分；市级部门对县级主管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是否到位，是否存在对县级资金分配和项目管理指导力度不够的情况，是否对县级开展评价、监督、指导等工作，得2分。否则该项不得分。
	6
	

	
	项目实施
（9分）
	预算执行
	6
	项目资金财政拨付、单位执行和地方配套到位情况
	该项指标得分=财政资金拨付率×100%×2+单位资金使用率×100%×2+地方资金到位率×100%×2。如部分计算内容不涉及，可同比例分配至本指标其他计算内容。
	6.00 
	

	
	
	资金使用
	3
	资金使用拨付、项目实施是否符合规定
	项目资金使用、拨付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办法规定和审批程序，是否存在超范围、超标准、超进度使用专项资金，是否存在资金损失浪费、长期沉淀、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项目实施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发现一处不合规的扣1分，扣完为止。
	3
	

	通用指标
（25分）
	项目结果
（9分）
	目标完成
	6
	项目是否完成预期目标，实施结果是否与绩效目标相匹配，反映目标实现程度
	该项指标得分=实际完成目标任务量÷首次批复立项设定绩效目标任务总量×100%×6。
	6
	

	
	
	完成时效
	3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
	该项指标得分=（1-(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100%×3。一般以天数、月数或年数为单位。当实际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小于等于0时得满分；实际完成时间超过计划完成时间1倍及以上得0分。
	3
	

	
	民生保障
（16分）
	区域均衡性
	5
	项目资金分配体现的均衡公平情况
	按实际区域分配结果选择客观因素测算验证资金分配是否科学合理、均衡公平。主要查看区域均衡情况是否得到改善、区域间差距是否缩小，分级计分。其中，区域均衡情况得到改善、区域间差距缩小，得10分；区域均衡情况维持原状、区域间差距不变，得5分；区域均衡情况未得到改善、区域间差距扩大，得0分。
	5
	

	
	
	标准合理性
	5
	资金实际补贴标准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补助标准，是否及时按标准兑现
	该项指标得分=（抽样的支持对象总人数-不符合支持标准人数）÷抽样的支持对象总人数×100%×5。主要查看项目资金补贴标准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补助标准。如存在多发、漏发、重发、迟发等情况，均计入不符合支持标准人数。
	5
	

	
	
	群众满意度
	6
	资金涉及相关受益群体、支持对象的满意度调查访谈情况
	该项指标得分=经调研的群众实际满意度得分×100%×5。反映项目相关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民群众满意值和获得感。
	6
	

	专用指标
（10分）
	行政运转
（10分）
	用途合规性
	10
	是否按规定用途、适用范围进行本地区专项资金分配
	资金实际用途不符合专项资金管理要求的，发现一处扣2分。
	10
	

	个性指标
（16分）
	应急管理标准化覆盖率
	10
	根据项目个性自行设定部分指标，反映该项指标执行完成情况。
	
	10
	

	
	内控规范性
	10
	
	
	5
	

	扣分项
（10分）
	绩效管理
存在问题
	—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存在问题
	依据评价年度人大监督、巡视巡察、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等结果以及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各方面出现的问题，每有一个问题点扣1分，扣完为止。
	0
	

	
	被评价
部门配合度
	—
	被评价对象工作配合情况
	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被评价对象拖延推诿、提交资料不及时等拒不配合评价工作的，发现一处扣1分，扣完为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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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0.542249473079134	0.457750526920866	

2024年	
收入(万元)	支出(万元)	991.61	991.61	2023年	
收入(万元)	支出(万元)	1158.06	1158.06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024年	2023年	985.75	1108.06	


占比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0.0654324118691352	0.02737002282526	0.0351509003296982	0.872046664975907	

占比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744047619047619	0.255952380952381	0	

2024年	
收入(万元)	支出(万元)	991.61	991.61	2023年	
收入(万元)	支出(万元)	1158.06	1158.06	



占比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994090418612156	0.00590958138784401	

—  17  —


